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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交通部長期推動連續假期交通疏運計畫之整體協調作業。尤其每

年春節為國人最重要之年假，大量返鄉與觀光遊憩人潮及車潮，遠超

過一般尖峰交通狀況，亦超出運輸系統之設計容量，故如何規劃安全、

順暢疏運措施，以滿足春節期間民眾之交通需求，便成為歷年春節連

續假期疏運計畫最重要之挑戰。 

為協助交通部與各疏運執行單位，面對該挑戰時，可妥適掌握疏

運重點，本所以傳承疏運經驗角度出發，整理分析疏運資料，提出改

善建議，供相關單位參考。本章節說明本報告目的、參與單位與報告

內容簡述。 

1.1 目的 

一、傳承疏運經驗，供各單位掌握疏運重點 

為使各疏運(交通疏導及旅客運輸)計畫執行單位的歷年經驗得

以傳承，且使各單位在後續各春節疏運工作的推動上可充分掌握疏運

重點，本報告說明推動春節疏運計畫之規劃、執行與檢討等 3 個主要

過程與相關分析，供各單位經驗傳承與掌握疏運重點參考。 

二、強調政策方向，供各單位研擬適當的疏運方案 

交通部針對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疏運計畫提出整合陸海空各運

具之無縫接駁服務政策方向，以調整春節期間運輸供給與需求的差異。

再由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參考歷年春節交通疏運成功的經驗，依照政

策方向，及針對交通環境的改變加以分析，以研擬適當的疏運方案。 

三、可供未來長假期交通部規劃疏運計畫之參考 

春節疏運計畫完成後，先由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提出檢討報告，

再由本所就 103 年春節各運輸系統疏運計畫執行成果進行檢視，針對

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疏運作業項目之執行成果績效及主要重點等事

項進行檢討，並提出改善建議，以做為未來長假期交通部規劃疏運計

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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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與單位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係由交通部全面整合部內路政司、航政司、

道安會以及部屬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觀光局、高鐵局、臺灣鐵路

管理局、民用航空局、航港局及本所等相關單位，共同執行包括作業

準備、計畫執行及節後檢討等工作。 

1.3 報告內容 

本報告主要內容則包含第二章作業程序規劃、第三章 103 年春節

疏運計畫、第四章計畫執行成果檢討、第五章高速公路疏運計畫執行

成果檢討、第六章春節疏運指標之檢討與第七章改善建議。 

考量高速公路最受民眾關注，且有新的ETC計程電子收費資料，

於第五章說明其績效。 

另於第六章說明 103 年路政司報告春節疏運之運能、運量、服務

水準等 25 項評估指標，經召集相關單位共同研商後，新增、擴充、

文字調整與整併為32項，並於103年6月12日提報交通部部務會報，

其績效指標之改善建議已由疏運執行單位辦理。  

就整體成效而言，103 年春節疏運各執行單位均已順利發揮疏運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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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業程序規劃 
為及早因應 103 年春節之交通疏運需求，交通部爰請各疏運計畫

執行單位針對103年春節假期交通尖峰特性，研提包含鐵公路、航空、

海運等疏運及觀光景點交通疏導等之相關疏運作為。 

本所依歷年辦理程序於 102 年 11 月召開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研

商會議，提出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精進做法(如附錄 A)，並以有效疏

導車流，並提供便民運輸服務為目標，供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作業參

考。請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各自研擬後續疏運措施內容，正式進行規

劃作業。交通部則於 102 年 12 月召集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協調並

確認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之疏運作業。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之作業時程如表 2.1 所示，其作業程序可區

分為 3 個階段，依序為作業準備(第 1 項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研擬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至第 5 項宣導交通部春節疏運計畫)、計畫執行(第 6
項執行春節疏運計畫)及節後檢討(第 7 項檢討其春節疏運計畫)。 

於作業準備階段與計畫執行前，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依所擬計畫

自行檢視重點工作，並積極準備春節疏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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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03年春節疏運規劃 

3.1 政策目標 

1.提供民眾便捷之交通服務。  
2.強化大眾運輸優先疏運觀念。 
3.規劃陸海空各運具間之整體供需平衡。 
4.提供安全順暢的高快速公路運輸、舒適之鐵路運輸與歡樂的觀

光旅遊服務。 
5.充分提供本島至離島海運服務，滿足民眾返鄉需求。 
6.協調航空公司提供充足運能，確保飛航安全，並預擬天候不佳

時之海空協調作業方案。 

3.2 疏運假期與旅次特性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為 1 月 30 日（農曆 12 月 30 日，星期四）

至 2 月 4 日（農曆元月初五，星期二），共計 6 天(如表 3.1，102 年假

期如表 3.2)。假期開始前最後 1 天上班日為星期三（1 月 29 日，農曆

12 月 29 日），假期開始時第 1 天為除夕，假期結束第 1 天上班日為

星期三(2 月 5 日，農曆元月初六）。 

表 3.1  103 年春節期間之放假時間表(6 天) 
日期 1 月 

29 日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

2 月 
1 日 

2 月 
2 日 

2 月 
3 日 

2 月 
4 日 

2 月 
5 日 

星期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農曆 29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假 日 或
上班日 

上 
班 
日 

(春 節 假 期) 補 

假 

補

假

上 
班 
日 

       註:  2 月 3、4 日(星期一、二)補假(因為初二與初三為星期六、日)。 

 

表 3.2  102 年春節期間之放假時間表(9 天) 
日期 2 月 

8 日 
2 月 
9 日 

2 月

10 日

2 月

11 日

2 月

12 日

2 月

13 日

2 月

14 日

2 月

15 日

2 月 
16 日 

2 月 
17 日 

2 月

18 日

星期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農曆 28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假日或
上班日 

上 
班 
日 

(春 節 假 期) 補

假

補

假

彈 性
放 假

假 
日 

假 
日 

上 
班 
日 

   註:  2 月 13、14 日(星期三、四)補假(因為除夕與初一為星期六、日)、2 月 15 日(星期五)
彈性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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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旅次需求特性以返鄉需求為主要旅次，其次為旅遊旅次。其

中返鄉需求集中，具強烈方向性 (如國道：放假南下，收假北上)，而

旅遊旅次則易受天候及新聞報導之影響，不確定性高。另大量集中的

春節假期旅次需求超出運輸系統設計容量，則是疏運作業規劃與執行

時的一大挑戰。 

3.3 各運輸系統之疏運重點 

各運輸系統之疏運重點簡述如下。 

一、高速公路：依假期特性規劃疏導作為 

針對交通量較大期間，通常發生於初 2 至初 4，最高量多數在初

3，依假期各日特性，規劃實施差別費率、取消 20 公里免費優惠、入

口匝道儀控管制、開放路肩、暫停收費、高乘載管制及封閉交流道等

措施。 

國 5 雪隧則以維持最大流量為原則，規劃實施較嚴格之匝道儀控

管制及高乘載管制。另除鼓勵多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外，亦審慎研議較

妥適之交通疏導措施。 

二、公路及公路客運：強化國5疏運及規劃替代道路 

行駛國道 5 號客運增加車次，尖峰時段平均每 5 分鐘即有 1 班車

提供服務，並會視旅客狀況再機動加班。例假日於石碇、頭城、宜蘭、

羅東及蘇澳實施之大客車優先通行措施持續辦理。 

針對國道 7 處易壅塞路段已規劃替代道路分散車流。另為提高用

路人使用意願，已由公路總局配合高公局規劃，調整地區道路號誌、

指標指示等工作。 

三、觀光：鼓勵民眾觀光旅遊儘量使用公共運輸工具 

觀光局協調相關單位，針對春節期間觀光地區易發生聯外道路壅

塞及停車等交通問題，進行交通疏導、接駁公車等因應措施，進行整

合並研擬對策。 

公路總局及觀光局列出十大熱門觀光景點，包括武陵農場、日月

潭及九族文化村、溪頭地區及妖怪村、墾丁、佛陀紀念館、關仔嶺、

阿里山、初鹿牧場、金瓜石及九份、南庄等地點，將加強交通疏運措

施，必要時並會與相關主管機關（如退撫會、農委會等）、地方政府



 7

成立疏運工作小組，跨部會規劃辦理交通管制、大眾運輸接駁及宣導

作為。 

四、高鐵：增加運能服務西部幹線 

高速鐵路已為臺灣西部中長途旅次之重要運具，以加開班次方式

服務西部幹線。 

疏運期間將提供自由座服務，對於臺北車站之人潮管制、站內購

票秩序、月臺安全等，交通部已請台灣高鐵公司妥善規劃，事先演練

旅客之引導及疏散，屆時並落實執行，以確保安全及維持整體服務品

質。 

五、臺鐵：落實花東地區運能整備，鼓勵鐵公路聯運 

103 年仍以東部為主要疏運重點，臺鐵局視實際需求情形，再加

開班次因應。 

強化鐵公路聯運措施，臺鐵局已與首都、葛瑪蘭客運合作辦理鐵

公路聯運。 

六、航空運輸：以離島航線為優先，並強化應變機制 

交通部民航局已依旅客需求，協調各航空公司分階段規劃運能。 

馬公、金門及馬祖等管制航線正班機採集中訂位，分二次統一開

放訂票，有效掌握需求並規劃離島運能。 

為因應各機場於春節期間天候影響，民用航空局已依「機場暫停

起降期間旅客疏運緊急應變機制」，協請相關單位依疏運 A(協調航空

公司加班或放大機型)、B(協調航港局增開專船)、C(協調軍機或軍艦)
計畫疏運旅客。 

七、海運運輸：機動增加離島、小三通運能 

海運之運能多大於運量需求，為服務海運旅客，仍視各航線旅客

數，預備機動增加離島與小三通航線之運能。 

另配合海空聯運應變機制，辦理協調增開專船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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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宣導措施 

針對各項疏運措施交通部將會透過電視、廣播、報紙、網路等加

強宣導。並另編印製作「春節交通疏運路網圖」、「臺灣觀光交通路網

圖」等摺頁，分置於高速公路各服務區、臺鐵、國道客運重要車站、

國內航空站、加油站、各縣市道安會報、警察廣播電台各地區電台、

觀光局各地區服務中心、旅遊服務中心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相關地

點供民眾免費索取，亦會刊登於交通部網站供民眾查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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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執行成果檢討 
    本章就 103 年春節各運輸系統疏運計畫執行成果進行檢視，針對

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疏運作業項目之執行成果績效等事項進行檢討，

並說明主要發現，以做為未來長假期交通部規劃疏運計畫之參考。 

4.1  疏運作業執行成果檢討 

    各疏運單位依據 102 年 12 月交通部核定之 103 年疏運計畫，並

就計畫細節協調各相關單位後，參酌修正原訂計畫，再據以執行，並

於節後審視其疏運計畫之執行成效。整體成效而言，春節期間公共運

輸成長，顯示出民眾在連續假期返鄉、觀光，已逐漸養成公共運輸使

用習慣；春節假期高速公路整體交通量增加，且免收費時段單日創新

高，顯見疏運計畫規劃得宜，使高速公路有限容量發揮最大效能。 
另綜整 103 年績效評估指標如附錄 B，並彙整各疏運計畫執行單

位 103 年執行春節疏運計畫之成果檢討如附錄 C。 

4.2  執行績效評估 

一、高速公路局(詳附錄B、C) 

因 103 年高速公路有新的 ETC 計程電子收費資料，其執行績效

說明於第五章。 

二、公路總局(詳附錄B、C) 

1.就運能而言，國道客運路線 103 年春節疏運期間(春節假期加前後

各 1 天，合計統計 8 天)之平均每日發車班次為 13,522 班次，較

102 年(統計 11 天)14,285 班次減少 5.34%；若與春節假期天數相

同之 100 年(統計 8 天)相較，該年平均每日發車班次為 11,558，
103 年運能增加 16.99%。就運量而言，國道客運路線 103 年春節

疏運統計期間之平均每日載客人次為 304,673 人次，較 102 年

364,554人次減少 16.43%；若與春節假期天數相同之 100年相較，

該年平均每日載客人次為 294,153 人次，103 年運量增加 3.58%。

另依東西幹線統計，分析說明如下： 
(1)國道客運西部幹線(國 1 及國 3)路線部分：就運能而言，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之平均每日發車班次為 12,109 班次，較

102年 13,141班次減少 7.85%；較 100年 10,539班次增加 14.9%。

就運量而言，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之平均每日載客人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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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39 人次，較 102 年 341,675 人次減少 18.27%；較 100 年

274,046人次 增加 1.89%。103年運能與運量均較 102年減少，

但運能減少幅度少於運量減少幅度(差異 10.42%)，顯示 103 年

乘客遇到班車滿載無法搭乘之狀況應較 102 年舒緩。同樣地，

103 年運能與運量均較 100 年增加，但運能增加幅度多於運量

增加幅度(差異 13.01%)，顯示 103 年乘客遇到班車滿載無法搭

乘之狀況亦較 100 年舒緩。 
(2)國道客運東部幹線(國 5)路線部分：就運能而言，103 年春節

疏運統計期間之平均每日發車班次為 1,413 班次，較 102 年

1,144 班次增加 23.51%；較 100 年 1,020 班次增加 38.53%。就

運量而言，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之平均每日載客人次為

25,434人次，較 102年 22,878人次增加 11.17%；較 100年 22,107
人次增加 26.49%。103 年運能與運量相較 102 年或 100 年均有

大幅成長，但運能增加幅度多於運量增加幅度(差異分別為

12.34%或 12.04%)，顯示 103 年乘客遇到班車滿載無法搭乘之

狀況相較 102 年或 100 年舒緩。 
2.就國道客運西部幹線(國 1及國 3)路線 103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之

每日載客人次來看，春節假期中後段之每日載客人數有較近年減

少之狀況，建議後續可持續觀察民眾春節期間於臺灣西部進行旅

遊活動時是否減少使用國道客運，改為使用其他運具。 
3.就 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滿載班次數比

率」而言，臺北經國 1 或國 3 往返臺中之路線約 12.5%班次滿載，

臺北經國 1 往返高雄之路線約 11.9%班次滿載，臺北經國 5 往返

宜蘭、羅東之路線約 37.5%班次滿載。臺北往返宜蘭、羅東之大

眾運輸僅有公路客運及臺鐵兩項選擇，臺鐵因行駛里程較長且預

售票購買不易，使得民眾選擇搭乘「臺北－宜蘭、羅東」或「宜

蘭、羅東－臺北」國道客運路線之需求量大，僅管該路線班次相

當密集，班車出現滿載情況仍較其它指標性路線高。另依時段性

分析說明如下： 
(1)「臺北－臺中」國道客運路線班車出現滿載情況以除夕最多，

其次為小年夜及初二；「臺中－臺北」國道客運路線班車出現

滿載情況以初五最多，其次為收假上班日上午時段、初四及初

三。 
(2)「臺北－高雄」國道客運路線班車出現滿載情況以小年夜最多，

其次為除夕及初一；「高雄－臺北」國道客運路線班車出現滿

載情況以初五最多，其次為初四、初三及收假上班日。 
(3)「臺北－宜蘭、羅東」或「宜蘭、羅東－臺北」國道客運路線

班車，在春節疏運統計期間諸多時段均有出現滿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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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 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搭載乘客購買

預售票比率」而言，臺北經國 1 或國 3 往返臺中之路線約有 76.6%
乘客事先購買預售票後才至車站搭車，臺北經國 1 往返高雄之路

線約有 76.1%乘客事先購買預售票後才至車站搭車，臺北經國 5
往返宜蘭、羅東之路線約有 58.59%乘客事先購買預售票後才至車

站搭車。搭乘「臺北－宜蘭、羅東」或「宜蘭、羅東－臺北」國

道客運路線之民眾較少購買預售票之原因，主要與該路線部分業

者未販售預售票有關(民眾可選擇以電子票證刷卡方式付費)。另

依時段性分析說明如下： 
(1)「臺北－臺中」國道客運路線於小年夜有較多乘客事先購買預

售票；「臺中－臺北」國道客運路線於初三至初五均有較多乘

客事先購買預售票。 
(2)「臺北－高雄」國道客運路線於小年夜有較多乘客事先購買預

售票；「高雄－臺北」國道客運路線於初五有較多乘客事先購

買預售票。 
(3)從上述分析可知，搭乘國道客運路線南下返鄉之民眾，為利能

於開始放假後迅速搭上班車，會有較高比率事先購買預售票。

搭乘國道客運路線北上返回工作地之民眾，為利能於年假最後

一天順利搭上班車，會有較高比率事先購買預售票。 
5.就 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發車準點率」

而言，臺北經國 1 或國 3 往返臺中之路線發車準點率約為 85.7%，
臺北經國 1 往返高雄之路線發車準點率約為 63.3%，臺北經國 5
往返宜蘭、羅東之路線發車準點率約為 96.5%。臺北經國 1 往返

高雄之路線發車準點率較低之原因，在於該路線平日需求與春節

需求有較大落差，使得車輛調度難度較高，當發生道路壅塞行車

時間拉長造成車輛周轉率降低時，就會調度不及而無法準時發

車。 進一步依時段性分析，「臺北－高雄」國道客運路線班車發

生誤點或脫班情形，以初一最多，其次為小年夜；「高雄－臺北」

國道客運路線班車發生誤點或脫班情形，以初四最多，其次為初

二。 

6.就 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平均行車時間」

而言，臺北經國 1 或國 3 往返臺中之路線全程約需 4 小時，臺北

經國 1 往返高雄之路線全程約需 6.5 小時，臺北經國 5 往返宜蘭、

羅東之路線全程約需 2.3 小時。進一步依時段性分析，「臺北－高

雄」國道客運路線班車於各時段行車時間之差異性較「高雄－臺

北」國道客運路線小，後者於初四下午及初三下午曾出現行車時

間異常漫長之狀況。 

7.從上述評估指標值可知，「臺北－宜蘭、羅東」或「宜蘭、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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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道客運路線班車雖然準點率高，但民眾遇到班車滿載

無法搭乘之機率較其他路線高，對於未購買預售票之乘客而言，

會需要較長之候車時間才能上車，而由於該路線未購買預售票之

乘客比率高，顯示該路線有較多乘客到站後需要較長之候車時間

才能上車，此時場站會較為擁擠。 
8.從上述評估指標值可知，搭乘「臺北－高雄」或「高雄－臺北」

國道客運路線之民眾遇到班車滿載無法上車之機率較低，且事先

購買預售票才至車站搭車之乘客比率高，但因其準點率較低，使

得已購買預售票之乘客，仍可能因遇到班車誤點或脫班而拉長候

車時間，此時場站也會較為擁擠。 
9.一般公路客運路線 103 年春節疏運統計期間(春節假期加前後各 1
天，合計統計 8 天)之每日平均運量為 291,266 人次，較 102 年(統
計 11 天)366,452 人次減少 20.52%；若與春節假期天數相同之 100
年(統計 8 天)相較，該年每日平均運量 320,048 人次，103 年運量

減少 8.99%。近年來因公路法放寬市區客運路線之定義，加上部

分縣市升格直轄市，使得不少一般公路客運路線紛紛改為隸屬市

區客運路線(比較一般公路客運路線之營運路線許可里程數總計

值，101 年底較 99 年底減少約 9%；102 年底較 99 年底更減少約

23%)，這造成一般公路客運路線運量下滑，因此在比較歷年春節

疏運統計期間之一般公路客運路線運量時，必須留意此市場環境

變化。 
10.以平均行駛速率評估，省道瓶頸路段雖降至 25～35 公里／小時，

惟其餘省道維持 40～50 公里／小時，初估目標達成率約在 80%。 
(1)初一、初三、初四、初五台 13 線木雕街至三義交流道壅塞。 
(2)台 14 甲線 7K-10K+500 清境農場及 18K-33K 合歡山雪季，初

一下午因為車禍、初二、初三因遊客多導致清境地區車流壅塞，

其他時間均車多但無阻塞情形。 

三、觀光局(詳附錄B、C) 

1.103 年春節期間本島日平均旅遊人次估計約達 203 萬人次，較 102
年(186 萬人次)增加 9.13%。 

2.全臺氣候宜人，觀光遊樂地區聯外道路之交通順暢率，整體而言

約達 82.93％。大型車停車需供比 89.81％、小型車停車需供比

74.85％。 
3.協調開行 12 條觀光遊樂地區接駁專車，平均搭乘率達 66%。 
4.開行 30 條「台灣好行」景點接駁公車，平均搭乘率達 82.38%。 
5.103 年大型車停車壅塞百分比(日平均)為 10.09%，較 102 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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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15.08%；小型車停車壅塞百分比(日平均)為 25.12%，較 102
年(20%)增加 25.75%。 

四、高鐵局(詳附錄B、C) 

1.春節疏運期間（1 月 27 日至 2 月 5 日），雙向共加開 293 班次。 
2.春節疏運期間（1 月 27 日至 2 月 5 日）計劃開行總班次數為 1,632
班，實際開行班次為 1,634 班(1/29 臨時加開南下 2 班次)，基本上

現階段春節疏運期間，高鐵系統偏向供給導向，預估運量與實際

運量差異不大，如圖 4.1。此外小年夜為春節前運量最高之一日。 
3.發車率 100%。 
4.春節疏運期間（1月 27日至 2月 5日）平均座位利用率達 65.09%，

單日最高座位利用率為 2 月 3 日（農曆初四）達 70.35%。 
5.列車準點率 99.88%。 
6.疏運期間擁擠時段約占全路段全時段 13.58%，較 102 年 15.2%減

少 10.66%。 
 

 

圖 4.1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高鐵每日運量 

五、臺鐵局(詳附錄B、C) 

1. 自 103 年 1 月 28 日起至 2 月 5 日止，計運輸 630 萬 4,033 人次，

每日平均 70 萬 0,448 人次，較去年春節每日平均旅客人數（68
萬 3,922 人）增加 2.4%；其中年初三單日運量高達 88.2 萬人次，

創下臺鐵單日最高紀錄，且較平日(以 102 年日均運量為基礎)增
加約 41.8%。東線部分，日均運量達 8.4 萬人次，較 102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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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4%。以上資料顯示103年春節，旅客對臺鐵之需求顯著提升。 
2.原計劃加開 540 列次，實際加開 654 列次，由圖 4.2 可知，臺鐵

對於除夕前（返鄉尖峰）及年初二之供需掌握較 102 年良好，顯

示臺鐵累積歷年經驗，已大致能順利達成運輸目標；僅年初三可

能因大部分民眾多已完成年節必要活動後，多會於年初三出遊，

加上 103 年春節期間天氣良好，出遊民眾大增，需求不易掌握，

而形成較大之供需缺口；至於年初五為年假最後一日，可能因目

前旅客大多會提前從家鄉返回住所，此一趨勢可做為未來年預估

運量之參考。 
3.比較 102年及 103年春節臺鐵東線訂票瞬間最大進線量(102年 55
萬、103年 32萬)與訂票成功總數(102年 70萬張、103年 64萬張)，
顯示已有效遏阻假性需求，並達成網路順暢之目標。 

4.103 年春節疏運期間，自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止，列車準點率為

90.56％，與去年同期 92.21﹪相比較，減少 1.65%，其原因應是

春節假期期間天氣良好，旅客量增加，致使列車誤點情況增加。 
5.臺鐵 103 年春節全線平均運輸距離為 56.6 公里，較 102 年小幅增

加，顯示長途旅客應略較去年增加。 
   

 

圖 4.2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臺鐵每日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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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航局(詳附錄B、C) 

1. 整體而言，103 年春節疏運情形良好。 
2.春節疏運期間(103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6 日)計飛航國內航線 1,920
班，提供 304,319 個座位，載運旅客 222,861 人。 

3.澎湖航線網路訂位比例由 60%提升至 65%，澎湖縣政府表示成效

良好。 
4.透過事前宣導及落實執行，機票管制措施成效更為顯著，旅客多

按所訂行程搭機，班機報到率提高(接近 100%)，空運資源得以充

分利用。 
5.在機場航班正常起降情況下順利疏運旅客，達成零滯留旅客目

標。 

七、航港局(北部、南部、東部航務中心) (詳附錄B、C) 

1.103 年疏運期間合計提供 1,068 航班，載客 12 萬 8,954 人次。 
2.臺灣本島與離島間往返航班計 753 航班，載客 99,768 人次。金馬

小三通往返航班計 315 航班，載客 29,186 人次。 
3.103 年春節海運疏運期間自 2 月 8 日起至 2 月 18 日止共 11 天，

離島航線總計開航 1,078 航次，提供約 29.7 萬個座位數，載客量

約 14.4 萬人次，載客率平均為 48.67%，較 102 年之 58.8%為低。

小三通航線總計開航 469 航次，提供約 12.1 萬個座位數，載客量

約 4.4 萬人次，載客率平均為 36.77%，較 102 年之 37.51%為低。 
4.離島航線疏運情形： 

(1)馬祖往返基隆航線部分(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所管轄)： 
  103 年馬祖往返基隆較 102 年運能(日平均座位數為 636 個

比 545 個)增加 16.7%，運量(日平均運送人次為 253 人次比 239
人次)增加 5.86%，日平均承載率(為 40.2%比 43.83%)減少 8.28%，

航線日平均擁擠百分比均為 0。 
(2)東港往返小琉球、高雄往返澎湖、嘉義往返澎湖等航線部分(南
部航務中心所管轄)： 

  103 年東港往返小琉球、高雄往返澎湖、嘉義往返澎湖等航

線較 102 年運能(日平均座位數為 17,526 個比 16,437 個)增加

6.63%，運量(日平均運送人次為 10,854 人次比 9,634 人次)亦增

加 12.66%，日平均承載率(為 61.93%比 58.61%)增加 5.66%，航

線日平均擁擠百分比(為 39.65%比 32.8%)增加 20.88%。 
(3)臺東往返綠島或蘭嶼航線部分(東部航務中心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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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臺東往返綠島或蘭嶼較 102 年運能(日平均座位數為

3,042 個比 3,165 個)減少 3.89%，運量(日平均運送人次為 2,032
人次比 1,973 人次)增加 2.99%，日平均承載率(為 66.79%比

62.34%)增加 7.14%，但航線日平均擁擠百分比(為 25.83%比

62.3%)減少 58.54%。 
5.小三通航線疏運情形： 

(1)福州往返馬祖航線部分(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所管轄)： 
  103 年福州往返馬祖較 102 年運能(日平均座位數為 325 個

比 371 個)減少 32.1%，運量(日平均運送人次為 166 人次比 182
人次)減少 8.79%，日平均承載率(44.03%比 49.07%)減少 10.27%，

航線日平均擁擠百分比均為 0。 
(2)金門往返廈門航線部分 (南部航務中心所管轄)： 

  103 年金門往返廈門較 102 年運能(日平均座位數為 16,914
個比 17,526 個)減少 2.73%，運量(日平均運送人次為 3,526 人次

比 4,258 人次)亦減少 17.19%，日平均承載率(為 20.84%比

24.29%)減少 14.20%，航線日平均擁擠百分比(為 1.32%比 2.22%)
減少 40.54%。 

4.3  主要發現 

    除前項績效檢討外，各疏運單位在本次疏運計畫中有以下之主要

發現，可進一步探討： 

一、高速公路局 

高速公路為春節疏運之重點，其主要發現說明於第五章。 

二、公路總局 

1.台 21 線佛陀紀念館路段（高雄市大樹區）車流量大，民眾停車

較集中於問道堂停車場，並於佛陀紀念館大門口上下車。民眾較

不願意前往高灘地及低水護岸停車場停車，且停車場空位資訊不

能迅速揭露，導引民眾前往停車。 
2.省縣道設有車輛偵測器(VD)路段仍然有限，無法展現其整體績

效。 
3.尖峰時段龍潭、大溪交流道周邊台 3 線路段因鄰近觀光遊樂風景

地區，故車流較多，行車速率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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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局 

1.天候清爽宜人適合民眾出遊。 
2.媒體爭相報導新興景點引發旅遊效應。 
3.賞櫻、賞花熱潮帶動民眾戶外踏青。 
4.經濟與消費信心成長，增加民眾出遊意願。 
5.假期長度與團費影響出國旅遊人次略減。 

四、高鐵局 

1.台灣高鐵公司依據歷年疏運實績及預估運量規劃開行班次，日最

大班次數為 192 班次，並配合車站人潮管制維持自由座服務，服

務高鐵旅客需要，尚未使用到單日雙向最大班次數 210 班次運能

服務。 
2.疏運期間高鐵擁擠時數百分比 13.58%，較 102 年減少 18.68%，

顯示增開班次有降低擁擠時數百分比之效果。 

五、臺鐵局 

1.比較 102年及 103年春節東線訂票瞬間最大進線量(102年 55萬、

103 年 32 萬)與訂票成功總數(102 年 70 萬張、103 年 64 萬張)，
顯示已有效遏阻假性需求，並達成網路順暢之目標。 

2.103 年春節疏運東、西部部分列車仍有餘票，並每日公布，供旅

客訂票參考。 
3.臺鐵全線優惠列車平均載客率 64.51%，較臺鐵全線列車客座利用

率 84.19%或東部 71.43%均低，顯示臺鐵常需強化票價優惠列車

之行銷。 

六、民航局 

1.立榮、復興、華信及遠東航空公司皆提供於便利商店購票服務。

立榮、復興航空公司提供手機 APP 訂位服務。華信航空公司提供

網路機位候補及變更行程服務。藉由提供更多元之訂票服務，提

升旅客便利性。 
2.春節期間計協調航空公司增開加班機 34 架次，另軍機 7 架次，

詳如下述： 
(1)除夕(103 年 1 月 30 日)因部分金門鄉親提前返鄉至松山機場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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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民航機無法於下午前疏運完畢，協調軍機 1 架次協助疏

運。 
(2)初二(103 年 2 月 1 日)下午金門及馬祖機場因濃霧影響致滯留

約千餘旅客，經適時啟動聯合候補機制，於次(2)日增開民航

機加班機 12 架次，協調國防部調派軍機 5 架次疏運，順利疏

運全數旅客。 
(3)初四(103 年 2 月 3 日)：因部分澎湖鄉親提前返回工作崗位至

馬公機場候補，民航機無法於下午前疏運完畢，協調軍機 1 架

次協助疏運。 

七、航港局(北部、南部、東部航務中心) 

1.103 年春節假期較 102 年少 3 日，爰循小三通模式至大陸旅遊人

數減少。 
2.東琉線因旅客人數較多，其實際執行 642 航次較原規劃 240 航次

增加 402 航次，航次增加 1.675 倍。 
3. 103 年春節假期較 102 年少 3 日，爰循小三通模式至大陸旅遊人

數減少。 
4.離島航線疏運： 

(1)馬祖往返基隆(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所管轄)航線日平均擁擠

百分比均為 0，供給可滿足需求。 
(2)東港往返小琉球、高雄往返澎湖、嘉義往返澎湖等航線(南部

航務中心所管轄)之合計運量與運能減少，致服務水準相對降低

(日平均擁擠百分比增加)。但 
(3)臺東往返綠島或蘭嶼航線 (東部航務中心所管轄)之運量減少

與運能增加，但服務水準提升(日平均擁擠百分比減少) 
5.小三通航線疏運： 

(1) 103 年春節假期較 102 年少 3 日，爰循小三通模式至大陸旅遊

人數減少。 
(2)金門往返廈門航線(南部航務中心所管轄)之運量與運能同步

減少，惟運量降幅較運能降幅大，使服務水準相對提升(日平均

擁擠百分比減少)。 



 19

第五章  高速公路疏運計畫執行成果檢討 

5.1 疏運策略執行成效檢討 

 國道自 103 年 1 月 2 日開始全面實施 ETC 計程電子收費，透過

ETC 之計程收費機制，可更準確與快速蒐集駕駛人之旅運行為。以往

高公局多以「通過收費站的日交通量」及「臺北至高雄之行車時間」

作為高速公路春節疏運計畫執行成效之評估指標，爰以 ETC 門架所

蒐集之初步交通量資料，分析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之執行成效。 

一、ETC門架交通量 

103年春節連續假期國道雙向ETC門架所測得之交通量如表 5.1，
春節 6 日之日平均交通量為 1,874.9 萬輛次/日。各日雙向總交通量最

高為初三 2,117.5萬輛次/日，南下尖峰發生在初二 1,081.9萬輛次/日、

北上尖峰發生在初四 1,210.4 萬輛次/日(如圖 5.1）。 
再就不同國道分析，國 1、國 3 南下及北上尖峰均分別發生初二及

初四；而國 5 南下尖峰發生在初一，其次為初二，北上尖峰則在初四。 
 
表 5.1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各日國道雙向 ETC 門架交通量 

單位：萬輛 

國

道 
日期 1/29(三) 

除夕 
1/30(四) 

初一 
1/31(五)

初二 
2/1(六)

初三 
2/2(日)

初四 
2/3(一)

初五 
2/4(二)

2/5(三) 
春節 6 日

平均 

國

1 

南下 527.8 478.8 525.5 542.5 510.5 462.5 366.5 370.8 481.1

北上 412.5 336.2 428.3 508.4 546.7 579.8 486.3 424.1 481.0

國

3 

南下 398.6 407.0 470.4 480.6 431.2 358.3 255.9 229.8 400.6

北上 223.1 194 325.1 443.8 513.4 560.4 398.2 271.4 405.8

國

5 

南下 20.2 22.1 24.0 22.7 20.1 16.6 11.5 12.6 19.5

北上 11.9 8.9 16.3 19.7 21.9 25.8 23.2 15.5 19.3

全

線 

南下 982.2 938.1 1,054.9 1,081.9 995.5 868.4 658.9 639.7 933.0

北上 683.2 567.8 800.7 1,008.7 1,122.1 1,210.4 941.6 742.8 941.9

 雙向 1,665.4 1,505.9 1,855.6 2,090.7 2,117.5 2,078.8 1,600.6 1,382.6 1,87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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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各日國道雙向 ETC 門架交通量 

二、ETC門架延車公里 

以 ETC 門架所測得之交通量乘以 ETC 門架距離，可算出延車公

里數如表 5.2。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國道雙向 ETC 門架所測得之延車

公里數平均為 10,893.3 萬延車公里/日；南下尖峰發生在初二 6,368.9
萬延車公里/日、北上尖峰發生在初四 7177.0 萬延車公里/日，其中各

日雙向總延車公里最高為初三 12,429.5 萬延車公里/日(如圖 5.2）。 

表 5.2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各日國道雙向 ETC 門架延車公里 

                                                       單位：萬延車公里 

國

道 
日期 1/29(三) 

除夕 
1/30(四) 

初一 
1/31(五) 

初二 
2/1(六)

初三 
2/2(日)

初四 
2/3(一)

初五 
2/4(二) 

2/5(三) 
春節 6 日

平均 

國

1 

南下 2,784.4 2,631.8 2,880.3 2,971.1 2,775.1 2,469.8 1,903.7 1,861.2 2,605.3 

北上 2,050.7 1,719.6 2,288.1 2,773.5 3,018.1 3,232.2 2,660.1 2,198.6 2,615.3 

國

3 

南下 2,336.8 2,419.2 2,835.5 2,906.1 2,593.2 2,125.5 1,492.0 1,305.1 2,395.2 

北上 1,257.2 1,123.5 1,912.3 2,667.6 3,122.9 3,399.8 2,382.1 1,563.0 2,434.7 

國

5 

南下 172.7 190.1 205.0 195.8 173.5 144.3 98.4 108.6 167.8 
北上 97.9 73.6 135.8 165.2 184.4 218.0 194.2 129.1 161.9 

全

線 
南下 5,578.6 5,490.5 6,205.0 6,368.9 5,813.8 4,985.2 3,691.9 3,479.4 5,425.9 

北上 3,646.1 3,114.8 4,546.7 5,868.0 6,615.7 7,177.0 5,482.2 4,110.8 5,467.4 

 雙向 9,224.7 8,605.3 10,751.6 12,236.9 12,429.5 12,162.2 9,174.0 7,590.2 10,89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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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各日國道雙向 ETC 門架延車公里 

 

三、暫停收費時段交通量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暫停收費時段為除夕前一日至初五每日 21
時至 7 時，與原規劃暫停收費時段 23 時至 6 時相較，暫停收費時段

由 7 小時延長為 10 小時，暫停收費日平均交通量由 23 時至 6 時之

292.7 萬輛增加為 21 時至 7 時之 512 萬輛，占全日交通量之比例分為

15.9％及 27.3％，對轉移日間車流量之效果有限。103 年春節期間暫

停收費期間分時交通量分布如表 5.3。 
延長暫停收費時段（6 時至 7 時及 21 時至 23 時）之交通量平均值

為 219.3 萬輛（以 21 時至 7 時平均交通量 512 萬輛扣除 23 時至 6 時

平均交通量 292.7 萬輛），主要時段分布於 21 時至 23 時間，惟仍低

於日間尖峰時段之交通量，未達到轉移日間車流之功效，103 年春節

連續假期期間分時交通量分布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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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各日暫停收費期間分時流量 
單位：萬輛 

日期 
全日

流量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1:00 22:00 23:00

21-7 時

流量

21-7 時

占全日

交通量

比例 

23-6 收

費流量 

23-6 時

占全日

交通量

比例 

1 月 29 日 1665.4 26.5 18.9 14.8 13.9 16.0 22.7 38.9 71.1 72.8 60.2 204.1 12.0% 
   

60.2  
3.6%

1 月 30 日

(除夕) 
1505.9 50.5 41.7 34.3 33.1 40.2 51.3 60.4 63.4 59.4 46.5 480.6 32.0% 

297.5 19.8%

1 月 31 日 

（初一） 
1855.6 39.7 32.6 25.8 23.7 29.6 43.0 59.0 82.6 75.7 60.4 472.1 25.0% 

254.8 13.7%

2 月 1 日 

（初二） 
2090.7 44.5 31.9 24.4 23.9 35.0 55.7 71.7 100.5 88.3 66.8 542.7 26.0% 

282.3 13.5%

2 月 2 日 

（初三） 
2117.5 48.4 34.7 24.0 20.5 26.3 43.9 66.8 102.3 93.2 76.2 536.3 25.0% 

274.1 12.9%

2 月 3 日

（初四） 
2078.8 61.2 48.4 38.9 33.4 31.4 36.4 50.0 102.7 92.3 74.8 569.4 27.0% 

324.5 15.6%

2 月 4 日

（初五） 
1600.6 58.9 46.1 36.5 29.7 26.4 30.1 39.4 60.4 48.3 35.5 267.1 17.0% 

263.2 16.4%

春節平均 1874.9 26.9 20.9 16.6 15.8 20.1 28.8 38.4 87.1 80.3 64.2 512.0 27.3% 292.7 1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3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分時交通量分布圖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8
:0
0

0
9
:0
0

1
0
:0
0

1
1
:0
0

1
2
:0
0

1
3
:0
0

1
4
:0
0

1
5
:0
0

1
6
:0
0

1
7
:0
0

1
8
:0
0

1
9
:0
0

2
0
:0
0

2
1
:0
0

2
2
:0
0

2
3
:0
0

交通量(萬輛次)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

2月4日



 23

四、差別費率時段(7時至21時) 

 實施計程收費後，長途行駛國 3 之用路人因距離較長，所需負擔

之費率亦較高，因此為避免車流移轉集中於國 1路段，高公局於今(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實施國 3「新竹系統至燕巢系統」採 8 折收費之差別

費率，以提高長途用路人分流使用國 3 之意願。 
 為了解國 3 實施差別收費之成效，爰比較國 1（不含國 1 高架）

及國 3（不含國 3 甲）之延車公里，發現： 
1.春節期間差別費率時段（7 時至 21 時）國 1 及國 3 平均分流比例

約為 50.9：49.1（如圖 5.4），全日時段比例約為 51.9：48.1（如

圖 5.5）。 
2.春節前後一日（1/29 及 2/5）7 時至 21 時國 1 及國 3 平均分流比

例平均約 54.4：45.6，全日時段平均約 58：42。 
3.國道收費在進入計程階段後，實施差別費率可有效將國 1 車流轉

移至國 3，拉近國 1 與國 3 之分流比例，達成預期分流目標。因

此春節期間實施國 3「新竹系統至燕巢系統」採 8 折收費之差別

費率有顯著成效。 

 表 5.4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差別費率時段國道雙向 ETC 門架延車公里 
單位：萬延車公里 

國道 時段 1/29(三) 
除夕 

1/30(四) 
初一 

1/31(五)
初二 

2/1(六)
初三 

2/2(日)
初四 

2/3(一)
初五

2/4(二) 
2/5(三) 

除夕至初

五 
平均 

國 1 
 

7-21 3715.9 2914.5 3780.3 4152.9 4244.5 4057.5 3310.8 3265.0 3743.4 

0-24 4835.1 4351.4 5168.4 5744.5 5793.2 5702.0 4563.8 4059.8 5220.6 

國 3 
 

7-21 2891.7 2433.7 3608.5 4219.1 4353.7 4090.7 2922.1 2937.5 3604.6 

0-24 3594.0 3542.7 4747.7 5573.7 5716.0 5525.3 3874.1 2868.1 4829.9 

國 1
國 3
分流 
比例 

7-21 56.2:43.8 54.5:45.5 51.2:48.8 49.6:50.4 49.4:50.6
49.8:50.

2 
53.1:46.

9 
52.6:47.

4 
50.9:49.1

0-24 57.4:42.6 55.1:44.9 52.1:47.9 50.8:49.2 50.3:49.7
50.8:49.

2 
54.1:45.

9 
58.6:41.

4 
5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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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國 1 及國 3 差別費率時段(7-12) 

延車公里比例圖 

 

 

圖 5.5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國 1 及國 3 全日延車公里比例圖 

 

5.2  疏運作業執行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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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速公路全線指標部分： 

1.高速公路全線原收費站路段 ETC 門架雙向日平均交通量為 274
萬輛，較 102 年(247 萬)增加 10.93%；單日最高交通量為 2 月 2
日（初三）之 312 萬輛，較 102 年 298 萬輛增加 4.7%。 

2.除夕至初五 21-7 時暫停收費時段平均交通量為 74 萬輛次，約占

全日交通量之 27%；原規劃 23-6 時暫停收費時段平均交通量為

42 萬輛次，較 102 年暫停收費時段(0-7 時)之 45 萬輛次減少 7%。

顯示暫停收費時段約 43%交通量集中出現於延長收費時段。 
3.暫停收費時段（21-7 時）每日交通量平均為 74 萬輛次，較 102
年(0-7 時共 45 萬輛次)增加 64.4%。 

4.使用「高速公路 1968」App 應用程式查詢路況達 526 萬次，較

102 年同期之 416 萬次增加 26%，顯示民眾已能透過行前資訊，

掌握路況以避開壅塞。 

二、國1北高旅行時間（圓山至高雄交流道）指標部分 

北高南下行車時間，最高為初二 4.9 小時；高北北上最高為初三

6.3小時。較102年南下最高旅行時間發生在初二5.4小時，減少9.3%，

北上以初三最高 5.7 小時，增加了 10.5%。 

三、國5指標部分： 

1.國 5 雙向日平均交通量為 7.9 萬輛次，較 102 年(7.4 萬輛次)增加

6.76%；單日最高交通量為初三之 8.6 萬輛次，較 102 年(8.3 萬輛

次) 增加 3.61%。 
2.國 5 北上（蘇澳-南港系統交流道）旅行時間以初四最高，約為

91 分鐘，較 102 年（68 分鐘）增加 33.8%。國 5 北上雪隧南口回

堵時段比例，回堵長度達 2~5 公里之時間占比約為 18%，較 102
年(6%)增加 3 倍；回堵超過 5 公里時間占比約為 4%，較 102 年

無回堵超過 5 公里增加。 
3.國 5 北上高乘載管制時段內，蘇澳至南港系統行車時間為 58 分

鐘(初四、初五)，與 102 年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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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主要發現 

 除前項績效檢討外，另以高公局提報春節疏運計畫績效評估指標

(如附錄 B)，進一步說明 103 年春節疏運之主要發現：  
1. 103 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西部國道 1 號與 3 號雙向車流量(車輛

偵測器蒐集)較 102年增加 6.92%，延車公里數較 102年增 7.49%，

西部雙向壅塞程度車流量比例卻增加 1%(6.7%比 5.7%)，且壅塞

程度延車公里比例(6.3%比 5.1%)亦增加 1.2%，顯示 103 年西部高

速公路交通量較 102 年增加，壅塞程度比例亦增加，其服務水準

較 102 年相對降低。 
2.103 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東部國道 5 號雙向車流量(車輛偵測器

蒐集)較 102年增加 5.52%，雙向延車公里數較 102年亦增加 5.81%。

但東部雙向壅塞程度車流量比例卻較 102 年增加 2.7%(28.1%比

25.4%)，雙向壅塞程度延車公里比例亦較 102 年增加 3%(30.2%
比 27.2%)，顯示 103 年東部高速公路車流量雖然較 102 年增加，

壅塞程度亦較 102 年增加，即服務水準相對下降。 
3.西部走廊國道 1 號與 3 號北上返回工作崗位之整體路況，其壅塞

程度車流量比例與壅塞程度延車公里比例值為 8.8%與 8.2%，其

壅塞程度比國道 5號北上低(國道 5號壅塞程度車流量比例值與壅

塞程度延車公里比例值為 32.9%與 35.3%)，且南下情況亦同，如

表 5.5。亦即近 3 年春節期間西部壅塞程度皆比東部國道 5 號低。 
4.103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西部北上壅塞程度車流量比例為 8.8%，
高於西部南下 4.5%，西部北上壅塞程度延車公里比例為 8.2%，

高於西部南下 4.5%。103 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東部北上壅塞程度

車流量比例為 32.9%，高於東部南下 23.4%，東部北上壅塞程度

延車公里比例為 35.3%，高於東部南下 25.2%，如表 5.5。亦即近

3 年春節期間高速公路東部與西部之北上壅塞程度均較南下為

高。 
 

表 5.5  103 年高速公路東西部南北向壅塞程度車流量比例與 
壅塞程度延車公里比例 

 
 
方向與 

壅塞程度 
 
區域 

壅塞程度車流量

比例 
壅塞程度延車

公里比例 

北上 西部 8.8% 8.2% 
 東部 32.9% 35.3% 
南下 西部 4.5% 4.5% 
 東部 23.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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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春節連續假期差別費率時段國 1（含國 1 高架）及國 3（含國 3
甲）各日分流比例平均約在 52：48，較 102 年未實施差別費率國

1 及國 3 分流比例 57：43 明顯拉近，顯示實施差別費率可有效將

國 1 車流轉移至國 3，拉近國 1 與國 3 之分流比例，達成預期分

流目標。 
6.春節連續假期日平均短途旅次數（20 公里以下，以車牌歸戶之日

使用里程數）約 39.4 萬，較 103 年 1 月周休假日 (49.8 萬)減少

20.9%；中長途旅次（20 公里以上）約 81.3 萬，較 103 年 1 月周

休假日 (83.9 萬)減少 3.1%，顯示春節假期較周休二日短途旅次

大量減少，中長途旅次亦呈現微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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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春節疏運指標之檢討 
隨著交通環境與技術的改變，例如國道開始全面實施 ETC 計程電

子收費等，有必要依評估指標之發展、性質分類與疏運對策等層面，

對春節疏運評估指標進行檢討。 

6.1 評估指標之發展 

民國 80 年代春節疏運評估指標著重於高速公路之管理，如推動高

乘載管制績效評估。民國 90 年代交通部整合陸、海、空各運具，逐

步建立全面性的春節疏運績效指標。103 年春節疏運結束後路政司所

提報的 25 項評估指標(如表 6.1)，係於 99 年由春節疏運相關單位會同

檢討研議，再於 100 年確認各系統之運能、運量與服務水準等相關指

標。 

6.2 評估指標性質分類 

綜整春節疏運評估指標名稱、內涵、分析與展現方式，詳如附錄

D。依運具別說明指標分類，並將指標性質區分為 1.基本型性質；2.
政策型性質；3.特定型性質，部分指標具有雙重性質。 

1.基本型：顯示各個運輸系統運能(所提供之運送能力，表示供給量，

例如班次數)、運量(所運送之旅客數量，表示使用量，例如運送

人次)與服務水準(例如臺鐵準點率)等整體疏運情形。 
2.政策型：顯示疏運措施達到移峰填谷(例如高速公路暫停收費期間

交通量)、提升公共運輸供給量(例如臺鐵之運能)與觀光旅遊交通

順暢(例如觀光地區疏運路段交通順暢比)等之政策效果。 
3.特定型：顯示特定時間、空間路段或路線之疏運措施效果(例如國

道 5 號北上雪隧南口回堵長度之時段占上午與下午之比例) 。 

6.3 評估指標之檢討 

針對 103年春節疏運 25項指標(如表 6.1)進行檢討，包括新增指標、

補充與文字微調整併等 3 類，其中新增 6 項指標，補充 5 項指標，文

字微調 16 項指標，整併 4 項指標，保留未修改 1 項，共計 3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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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103 年春節疏運 25 項評估指標分類 

類別 指標名稱 分類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高 
速 
公 
路 

1.國道日平均交通量(萬輛)      
2.國道日最大量交通量(萬輛)      
3.國 1 圓山交流道至國 1 高雄交流道 
北上高乘載時段旅行時間平均（分鐘） 

     

4.暫停收費期間交通量平均(萬輛）      
5.國 5 北上行車時間（分鐘）     

6.國 5 北上雪隧南口回堵長度之時段 
占全日比例平均 

  

客運 7.國道客運運能(班次數與座位數)        
8.國道客運之運量(運送人數)      
9.一般公路客運之運量(運送人數)      

觀光 10.旅遊人數（日平均）      
11.重點疏運路段平均交通順暢比        
12.日平均停車空間需供比        

高鐵 13.高鐵運能（班次數）        
14.高鐵運能（客座公里數）        
15.高鐵運量（運送人數）      
16.高鐵運量（延人公里數）      

臺鐵 17.臺鐵運能(班次數)        
18.臺鐵運能（客座公里數）        
19.臺鐵運量（運送人數）      
20.臺鐵運量（延人公里數）      
21.臺鐵準點率      

空運 22.航空運能（班次數與座位數）      
23.航空運量（運送人數）      

海運 24.海運運能（班次數與座位數）      
25.海運運量（運送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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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春節疏運 32 項評估指標分類 
類別 指標名稱 分類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高 
速 
公 
路 

1.國道原收費站日平均交通量(萬輛次/日)      
2.國道原收費站單日最大交通量(萬輛次)      
3.國 1 高雄交流道至圓山交流道北上高乘載

時段平均旅行時間（分鐘）  
 

  
 

4.國 3 九如交流道至木柵交流道北上高乘載

時段平均旅行時間（分鐘）  
 

  
 

5.暫停收費期間原收費站平均交通量 
（萬輛次/日）  

 
  

 

6.國 5 蘇澳交流道至南港系統交流道北上 
高乘載時段旅行時間（分鐘）  

   
 

7.國 5 北上雪隧南口回堵長度之時段 
占上午/下午比例  

  
 

8.國 1 國 3 國 5 日平均總路段交通量 
（萬輛次/日）  

  
  

9.國 1 國 3 分流比率      
客運 10.國道客運日平均運能 

(班次數/日與座位數/日)  
    

 

11.國道客運日平均運量 (運送人次/日)      
12.國道客運單日最大運量 (運送人次)      
13.一般公路客運日平均運能 (班次數/日)      
14.一般公路客運日平均運量(運送人數/日)      
15.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尖峰時段 

滿載班次數比率 
  

 
 

16.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尖峰時段 
平均行車時間(分鐘)  

  
 

 

註：較原有 25 項指標，新增第 8、9、15、16、19、21 項等 6 項指標(以斜體底線註記其指

標名稱) ，補充第 4、12、13、24、27 等 5 項指標(以底線註記其指標名稱) ，整併第 22、

23、25、26 等 4 項指標，保留未修改第 28 項，其餘為文字微調等 16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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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春節疏運 32 項評估指標分類(續) 
類別 指標名稱 分類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觀光 17.觀光遊樂地區日平均旅遊人次 

(萬人次/日)  
  

  

18.觀光遊樂地區重點疏運路段 
平均交通順暢比  

    
 

19.  5 處觀光遊樂地區重點疏運路段 
平均交通順暢比  

 
 

 

20.觀光遊樂地區日平均尖峰停車空間 
需供比小於 0.95 之比例  

    
 

21.觀光遊樂地區接駁專車日平均載客率      
高鐵 22.高鐵日平均運能 

（班次數/日與客座公里數/日）  
     

23.高鐵日平均運量 
（運送人次/日與延人公里數/日）  

  
 

 

24.高鐵單日最大運量（運送人次）      
臺鐵 25.臺鐵日平均運能 

（班次數/日、座位數/日與客座公里數/日）
    

 

26.臺鐵日平均運量 
（運送人次/日與延人公里數/日）  

  
  

27.臺鐵單日最大運量（運送人次）      
28.臺鐵準點率      

空運 29.航空日平均運能（班次數/日與座位數/日）     
30.航空日平均運量（運送人次/日）      

海運 31.海運日平均運能（班次數/日與座位數/日）     
32.海運日平均運量（運送人次/日）    

註：較原有 25 項指標，新增第 8、9、15、16、19、21 項等 6 項指標(以斜體底線註記其指

標名稱) ，補充第 4、12、13、24、27 等 5 項指標(以底線註記其指標名稱) ，整併第 22、
23、25、26 等 4 項指標，保留未修改第 28 項，其餘為文字微調等 16 項指標。 
 

一、新增指標部分 

表 6.2 之第 8、9、15、16、19、21 項等 6 項為新增指標，列舉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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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道原採用通過收費站的交通量估算國道交通總量，現利用國道

電子收費系統及車輛偵測器，蒐集所有交流道間路段上通過的車

輛數，以估算交通總量，爰新增表 6.2 指標 8：國 1 國 3 國 5 日

平均總路段交通量。 
2.利用國道電子收費系統及車輛偵測器資料，評估國道空間移峰填

谷策略之效果，爰新增表 6.2 指標 9：國 1 國 3 分流比率。 
3.由於一班客運車滿載表示可能有旅客需要等候下一班車，爰以滿

載班次間接推估旅客候車可能情形，爰新增表 6.2 指標 15 ：國

道客運指標性路線尖峰時段滿載班次數比率。 
4.蒐集國道客運出站與到站行車動態資料，估算旅客尖峰時段乘車

時間，爰新增表 6.2 指標 16：國道客運指標性路線尖峰時段平均

行車時間。 
5.原本以進出 11 處國家風景區及主題樂園的 103 條重點疏運路段

平均交通順暢比，顯示春節期間觀光旅遊交通順暢的情形。然為

了解風景區最擁擠情形，特選 5 處春節旅遊熱門景點，依序為日

月潭、北海岸、東北角、大鵬灣、東海岸，共計 37 條重點疏運

路段，以觀察 5 處熱門景點疏運路段交通順暢情形，爰新增表 6.2
指標 19： 5 處觀光遊樂地區重點疏運路段平均交通順暢比。 

6.觀光遊樂地區接駁專車載客率，為展現遊客使用公共運具之程度，

爰新增表 6.2 指標 21：觀光遊樂地區接駁專車日平均載客率。 

二、補充指標部分 

表 6.2 中補充第 4、12、13、24、27 等 5 項指標，列舉說明如下。 
1.為比較高速公路國 1 與國 3 北上高乘載時段旅行時間，爰補充表

6.2 指標 4：國 3 九如交流道至木柵交流道北上高乘載時段平均旅

行時間，可與表 6.2 指標 3 :國 1 之旅行時間對照比較。 
2.為了解公共運輸單日運量情形，比照高速公路單日最大量，補齊

國道客運、高鐵與臺鐵等公共運輸之單日最大運量，如表 6.2 指

標 12：國道客運單日最大運量、表 6.2 指標 24：高鐵單日最大運

量與表 6.2 指標 27：臺鐵單日最大運量。 
3.為了解一般公路客運運能與運量相關性，爰補充表 6.2 指標 13：
一般公路客運日平均運能，可與表 6.2 指標 14：一般公路客運運

量對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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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微調整併指標部分 

表 6.2 之第 1 至 3、5 至 7、10、11、14、17、18、20、29 至 32
等 16 項指標係做文字微調，擇要列舉說明如下。 

1.為正確標示高速公路交通量計算方式，將表 6.1 指標 1、指標 2
與指標 5 加上原收費站 4 字，做文字微調。微調後為表 6.2 指標

1：國道原收費站日平均交通量、指標 2：國道原收費站單日最大

交通量與指標 5：暫停收費期間原收費站平均交通量，以明確標

示其計算方式，俾與歷史資料比較。 
2.為使區位與方向保持一致，將表 6.1 指標 3 文字微調為表 6.2 指

標 3：國 1 高雄交流道至圓山交流道北上高乘載時段平均旅行時

間（分鐘），以符合區位方向一致。 
3.為使計算之時間單位可清楚展現於指標中，將運量與運能之文字

微調為日平均之運量與運能，例如表 6.2 指標 10、11、14、17、
29 至 32 項。 

4.為明確顯示旅遊地區只限國家風景區與主題樂園之觀光遊樂地

區，將表 6.1 指標 10 與 11 文字微調為表 6.2 指標 17：觀光遊樂

地區日平均旅遊人次與指標 18：觀光遊樂地區重點疏運路段平均

交通順暢比。 
5.為明確標示觀光遊樂地區停車空間需供比計算方式，將表 6.1 指

標 12 文字微調為表 6.2 指標 20：觀光遊樂地區日平均尖峰停車

空間需供比小於 0.95 之比例。 
 
另表 6.2 之第 22、23、25、26 等 4 項指標係將意義相同而計算單

位不同之指標加以合併，例如表 6.2 指標 22：高鐵日平均運能 (班次

數/日與客座公里數/日)，為表 6.1 指標 13、14 高鐵運能之整併；表

6.2 指標 23：高鐵日平均運量(運送人次/日與延人公里數/日），為表

6.1 指標 15、16 高鐵運量之整併；表 6.2 指標 25：臺鐵日平均運能 (班
次數/日與客座公里數/日)，為表 6.1 指標 17、18 臺鐵運能之整併；表

6.2 指標 26：臺鐵日平均運量(運送人次/日與延人公里數/日），為表

6.1 指標 19、20 臺鐵運量之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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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改善建議 
為提升整體疏運計畫之規劃能力，各疏運計畫執行單位宜再強化

管轄運具運量分配之預測。茲綜整各疏運執行單位之策進作為建議如

下： 

一、高速公路局 

1.移峰填谷與分散車流仍然是重要的高速公路疏運策略。若高速公

路主要以服務中長程旅次為主，在容量有限情形下，如何優先服

務中長程使用者，而且東部優先於西部，收假北上優先於開始放

假之南下，則是策進作為的重要工作。103 年始實施計程收費，

於春節期間國 1 與國 3 採取差別費率，取消 20 公里免費里程等措

施，除延長免收費時段未達成預期之移峰填谷效果外，差別費率

確可有效拉近國 1 及國 3 分流之比例，且取消 20 公里免費里程，

已減少短途旅次駛入高速公路之車流量，減輕高速公路壅塞壓力，

建議高公局未來可精進相關策略，更精確掌握運輸需求。 
2.高公局利用 APP 傳達道路訊息，使駕駛者適時避開壅塞，已有成

效，請高公局加強宣導。 
3.建議高公局持續利用交流道間車輛偵測器或ETC門架交通量資料，

建立壅塞程度比例指標，針對春節期間高速公路整體、東西部、

及特定區域壅塞地點進行疏運成效評估。 
4.建議高公局亦可於春節前進行民調，了解民眾於春節期間預定使

用高速公路的時間與路段，了解高速公路可能的尖離峰情形，加

強宣導及管理，以使高速公路車流更為順暢。 
5.高速公路局可針對假設春節期間發生車流集中情形或者重大交通

事故時，預擬相關應變措施。例如車流量大於某一臨界值時之啟

動時間，管制強度，主動與公路總局、地方縣市政府交通號誌專

責單位聯繫，調整號誌時制。於臨近交流道之地方道路主動提供

壅塞資料，通知潛在高速公路使用者改走替代道路。另外，可於

再次檢視其規劃替代道路之妥適性後，辦理演練，並適時辦理宣

導。 

二、公路總局 

1.觀光地區聯外道路仍然為未來交通疏導之重點路段，可增設資訊

可變標誌，以提早將進出路況告知用路人；園區停車場於進出口

行車動線交會處加派人員交通疏導；請警察單位加強嚴格取締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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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停車、攤販及清除路障。 
2.針對觀光景點交通壅塞情形，請公路總局配合觀光局，朝多贏的

目標做更細緻的規劃，除辦理總量管制，加強公共運輸運能規劃，

或行駛接駁公車，多加宣導鼓勵使用，達到交通順暢目標外，亦

可提供民眾方便且高服務遊憩品質，及提供商家賺錢的人潮環

境。 
3.省道瓶頸路段或高速公路重要替代道路宜普設車輛偵測器與路況

資訊看板等設施，配合即時路況報導，提供用路人提前選擇新的

行車動線。瓶頸路段前尤應及早設置可變式資訊標誌，充分提供

用路人即時路況資訊。 
4.省縣道設有車輛偵測器(VD)路段仍然有限，建議公路總局持續於

重要路段設置車輛偵測器。 

三、觀光局 

1.各風景區宜持續加強規劃臨時停車場。春節期間民眾多使用小客

車出遊，部分地區之停車場仍有需供比較高的現象，來年建議於

觀光遊樂地區聯外道路瓶頸路段周邊腹地持續協調臨時停車空間，

並配合管制措施與接駁車運用來疏運大量旅客，提供舒適的旅遊

環境。 
2.持續以分流概念提供易壅塞景點之鄰近替代景點。觀光局根據歷

年春節期間各觀光遊樂地區旅遊狀況，推估十大易壅塞熱門景點，

並協調規劃有相關配套措施(包含接駁專車、臺灣好行、臺灣觀光

巴士等公共運輸工具之提供及重點疏運措施之宣導)，便利民眾預

作遊程安排，並鼓勵民眾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出遊。未來建議以

分流概念提供易壅塞景點附近之替代景點供民眾選擇。惟發佈壅

塞資訊時宜與公路單位協調，確保資訊一致性，避免過多壅塞訊

息，造成民眾困擾，甚至造成其他道路或景點不必要的壅塞。 
3.持續調查與追蹤新興旅遊景點與大型活動地點聯外疏運。民眾於

春節期間偏好新興景點及參加大型節慶活動，在平日已吸引相當

多民眾參加之地點，如佛陀紀念館等景點，應持續與當地縣市政

府交管單位、警察單位、客運業者結合，提供足夠的公共運輸運

能，連結各交通重要據點(車站、客運場站、交流道、停車場)，
輔以聯外道路提供引導或調撥車道等交管方式運作，有效疏運大

量旅客及遊樂地區的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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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鐵局 

1.宜督促台灣高鐵公司繼續改善訂票系統，提升旅客購票滿意度。 
2.臺灣高鐵公司可針對假設春節期間發生設備故障事件，如轉轍器

等影響營運事件，預擬高鐵中斷營運相關具體完整與細緻化的應

變措施，並進行演練，亦宜適時辦理宣導。 
3.若持續於春節期間實施自由座措施，宜再持續監督車站人潮管制

情形。 

五、臺鐵局 

1.臺鐵東線仍為東部唯一運輸骨幹及每逢收假日驟增之上行旅次特

性，則迭有民眾透過各種管道反映運能不足，因應未來年假，東

部地區仍應列為運能優先調整區間。 
2.民眾仍感覺臺鐵東部自強號車票不易購得，臺鐵除增開班次(普悠

瑪號加入營運)、擴充網路購票容量外，對於如何杜絕黃牛票，建

議臺鐵局宜持續協調鐵路警察局加強查緝非法網路訂票。否則增

加班次的效果，會因黃牛而打折扣。 

六、空運 

1. 在離島管制航線中，金門及馬祖航線網路訂位比例均已達 70%，

建議民航局協調澎湖縣政府評估是否於 104 年將馬公航線網路訂

位比例亦提升至 70%。 
2.機票管制措施之落實執行已使得班機報到率大幅提高，建議聯合

候補櫃檯於預估現場臨時加班機需求時納入考量，必要時及早提

出加班機需求，以利後續加班機協調。 
3.民航局除先行檢討疏運 A、B、C 計畫之完整性外，事先亦進行演

練，以強化各單位應變能力。事前充分準備為 103 年疏運任務順

利完成之關鍵因素之一。建議除持續辦理天候影響疏運之應變A、

B、C 計畫外，亦可加強應變措施細緻化，預擬特殊情況之疏運計

畫，例如旅客霸機之應變措施。另為達成儘速疏運旅客目標，可

再協調國防部研議提升啟動軍機相關作業效率。 
4.因應初二因濃霧導致金門及馬祖機場滯留旅客情形，雖即時成立

聯合候補櫃檯並於次日順利疏運旅客，惟有部分旅客抱怨未獲悉

啟動聯合候補訊息致錯失填寫候補單時機，建議民航局協調航空

公司就此研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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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航港局 

1. 因應東琉線旅客人數逐年增加，惟碼頭動線是否可配合大量旅客

進出及碼頭船席是否可足以供加班船使用，後續建議港務局協調

屏東縣政府研議辦理。另輔導東琉線業者為春節期間之旅客人潮

公告尖峰期間之船期表，尖峰時段航班密集時督導客船業者加派

人員現場協助指引及管理，東琉線業者辦理預售票機制，俾利減

少現場排隊人數。 
2.若海象正常，但船班因故無法正常開航時，各航務中心仍應將相

關訊息確實依海運疏運計畫通報，並通知業者將相關訊息及替代

措施以手機簡訊或採電視跑馬燈等方式，即時通知已訂位與計畫

搭乘之民眾；另應要求業者落實相互聯繫支援機制，俾降低旅客

受影響之程度。 

八、其他 

1.連續假期前密集之宣導作為仍有助於促進民眾儘早規劃行程，故

未來應持續加強辦理。 
2.民眾經由電視、廣播、報紙、網路取得資訊的比例相對較高，未

來宣導仍可以上述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紙及平面媒體、網際網

路與 APP 訊息等媒體管道方式為主，至於文宣品則宜定位為輔助

性質之宣導方式。 
3.民航局檢討因天候影響疏運之應變 A、B、C 計畫之完整性外，

事先亦進行演練，以強化各單位應變能力，效果頗佳。建議各單

位可針對影響疏運之情況，預擬相關應變措施，除達到完整性與

細緻化外，亦需進行演練。 
4.各疏運單位可自行檢視績效評估指標，依特性與執行重點調整指

標項目與計算方式。例如鐵路之超商取票有助於提升售票服務水

準，建議可適當納入；觀光遊樂地區交通疏運重點路段平均交通

順暢比之指標，建議可持續辦理。 



 38

參考文獻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02年春節疏運計畫績效檢討與評估」，民國

102年9月。 

2.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高速公路局103年春節連續假期

交通疏導計畫成果檢討」簡報，民國103年2月。 

3.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總局103年春節連續假期交通疏導計畫成

果檢討」簡報，民國103年2月。 

4.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103年春節假期旅客疏運檢討報告」，民

國103年2月。 

5.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3年春節假期航空疏運檢討報告」，民國103

年2月。 

6. 交通部觀光局，「103年觀光地區春節疏運檢討報告」，民國103年2

月。 

7. 交通部航港局，「103年春節假期航空疏運檢討報告」，民國103年2

月。 

  



 39

 



 

 A - 1 

 

 

 

A. 附錄 A 103 年春節疏運會議參考資料 



 

 A - 2

 



附錄 A 

A-3 

103 年春節疏運會議參考資料      102.11.11 

壹、 會議辦理依據 

依據交通部 102 年 11 月 5 日交路字第 1025015554 號函辦理。 

貳、 103 年春節假期特性 

103 年春節連續假期為 1 月 30 日（農曆 12 月 30 日，星期四）至 2 月 4 日（農曆元月初

五，星期二），共計 6 天(如表 1，102 年假期如表 2)。假期開始前最後 1 天上班日為星期三（1
月 29 日，農曆 12 月 29 日），假期開始時第 1 天為除夕，假期結束第 1 天上班日為星期三(2 月 5
日，農曆元月初六）。 

表 1  103 年春節期間之放假時間表(6 天) 
日期 1 月 

29 日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

2 月 
1 日 

2 月 
2 日 

2 月 
3 日 

2 月 
4 日 

2 月 
5 日 

星期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農曆 29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假 日 或
上班日 

上 
班 
日 

(春 節 假 期) 補 

假 

補 

假 

上 
班 
日 

       註:  2 月 3、4 日(星期一、二)補假(因為初二與初三為星期六、日)。 
 

表 2  102 年春節期間之放假時間表(9 天) 

日期 2 月 
8 日 

2 月 
9 日 

2 月 
10 日

2 月 
11 日

2 月 
12 日

2 月 
13 日

2 月 
14 日

2 月 
15 日

2 月 
16 日 

2 月 
17 日 

2 月 
18 日

星期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農曆 28 除夕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假 日 或
上班日 

上 
班 
日 

(春 節 假 期) 補

假

補

假

彈性放
假 

假 
日 

假 
日 

上 
班 
日 

   註:  2 月 13、14 日(星期三、四)補假(因為除夕與初一為星期六、日)、2 月 15 日(星期五)彈
性放假。 

 

參、 交通部春節疏運政策願景 

交通部 6 項春節疏運政策願景簡述如下： 

1.提供民眾便捷之交通服務。 
2.強化大眾運輸優先疏運觀念。 
3.規劃陸海空各運具間之整體供需平衡。 
4.提供安全順暢的高快速公路運輸與舒適之鐵路運輸與歡樂的觀光旅遊服務。 
5.充分提供本島至離島海運服務，滿足民眾返鄉需求。 
6.協調航空公司提供充足運能，確保飛航安全，並預擬天候不佳時之海空協調作業方案。 
 

肆、 精進做法 

為使民眾可感覺到疏運措施亦有省錢或省時之效益，建議各疏運單位可針對疏運措施中具有

節省民眾旅行成本(支出)或旅行時間之措施加強行銷與說明其效益。 

1.民航局 

 空運易受天候影響，確實規劃與執行疏運應變計畫，並加強服務因天候受困機場

之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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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港局 

 海運易受天候影響，確實規劃與執行疏運應變計畫，並加強服務因天候受困離島

之旅客。 

3.高速鐵路工程局 

 臺灣高鐵公司可針對假設春節期間發生設備故障事件(如號誌設備)，或號誌人員

(或駕駛員)罷工等影響營運事件，預擬高鐵中斷營運相關具體完整與細緻化的應

變措施，並進行演練，亦宜適時辦理宣導。 

 若於春節期間實施自由座措施者，請再持續監督車站人潮管制情形。 

4.臺灣鐵路管理局 

 展現新購列車營運後與疏運成果之關係。 

 夜間跨線列車優惠活動。 

 分析東部幹線績效評估指標之順逆向載客率。 

 民眾仍感覺臺鐵東部自強號車票不易購得，杜絕黃牛票。 

5.觀光局 

 易壅塞景點以分流概念提供鄰近替代景點。 

 宜持續提供接駁公車，並維持小型車停車秩序。 

 各風景區之停車因應計畫。 

 持續調查與追蹤新興旅遊景點與大型活動地點聯外疏運。 

6.公路總局 

 針對觀光景點交通壅塞情形，請公路總局配合觀光局，朝多贏的目標做更細緻的

規劃。 

 如何有效控制易壅塞路段車流量之措施與績效評估。 

 加速於省縣道重要路段設置車輛偵測器。 

 省道瓶頸路段或高速公路重要替代道路宜普設車輛偵測器與路況資訊看板等設

施，配合即時路況報導，提供用路人提前選擇新的行車動線。瓶頸路段前尤應及

早設置可變式資訊標誌，充分提供用路人即時路況資訊。 

7.高速公路局 

 針對假設春節期間發生車流集中情形(例如 102 年 4 月 4 日清明節)或者重大交通

事故時，預擬相關應變措施。例如車流量大於某一臨界值時之啟動時間，管制強

度，主動與公路總局、地方縣市政府交通號誌專責單位聯繫，調整號誌時制。於

臨近交流道之地方道路主動提供壅塞資料，通知潛在高速公路使用者改走替代道

路。另外，可於再次檢核其規劃替代道路之妥適性後，辦理演練，並適時辦理宣

導。 

 於春節期間持續推動移峰填谷政策，鼓勵用路人多利用高乘載時段與 0 時至 7 時

夜間免收費時段行駛高速公路，並進一步評估其服務水準。 

 持續利用交流道間車輛偵測器資料，建立壅塞程度比例指標，針對春節期間高速

公路整體、東西部、及特定區域壅塞地點進行疏運成效評估。 

 有效控制易壅塞路段(例如國道 5 號雪山隧道)車流量之措施與績效評估，績效評

估指標可包含運送人數之估算與分析。 

 於節後分析時宜採用車輛偵測器或電子收費設備所測得之車流量與延車公里數為

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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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春節前進行民調，了解民眾於春節期間預定使用高速公路的時間與路段，了解

高速公路可能的尖離峰情形，加強宣導及管理，以使高速公路車流更為順暢。 

 推估春節期間高速公路私人運具利用人數與公共運輸運具利用人數，做為疏運成

效評估之參考。 

 利用 APP 傳達道路訊息，使駕駛者適時避開壅塞，加強宣導。 

 103 年春節可能採取里程計費，屆時可能無通過目前收費站車輛次數可供與歷年

收費站通過車輛次數做趨勢比較，請重新考量如何計算高速公路通過量之計算標

準。 

伍、 後續工作 

1. 各單位之 103 年春節疏運計畫，請依會中討論建議修改後，於 12 月 5 日前報部核定。

相關時程建議如表 3。 
2. 各單位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前針對其疏運計畫進行自我檢核。 
3. 春節疏運計畫執行完成後，請各單位於 103 年 2 月 5 日上午 9 時前，提送疏運成果

至路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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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1
5,

25
8

 
 

國
1 

3,
09

5,
68

8
 

國
3 

2,
64

8,
24

7
 

9.
差

別
費

率
時
段

南
向

車
流

量
(日

平
均

) 
 

 

全
線

 
5,

81
4,

66
4

 

國
1 

3,
12

6,
50

1
 

國
3 

2,
69

0,
82

7
 

7.
偵

測
器

延
車
公

里
數

 

1.
雙

向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12

0,
31

5,
47

7
10

9,
77

2,
25

5 
11

2,
26

9,
20

2 
9.

60
%

7.
17

%
註

8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10

4,
46

2,
39

4
97

,1
84

,7
80

 
99

,8
37

,1
01

 
7.

49
%

4.
63

%

東
部

(國
5)

 
3,

60
8,

03
6

3,
41

0,
06

8 
3,

36
1,

67
8 

5.
81

%
7.

33
%

2.
北

上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60

,0
86

,2
23

55
,7

49
,4

14
 

56
,3

65
,6

67
 

7.
78

%
6.

60
%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52

,3
43

,7
62

49
,7

29
,1

01
 

50
,2

21
,4

79
 

5.
26

%
4.

23
%

東
部

(國
5)

 
1,

79
0,

63
2

1,
70

4,
32

5 
1,

68
7,

36
4 

5.
06

%
6.

12
%

3.
南

下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60

,2
29

,2
53

54
,0

22
,8

41
 

55
,9

03
,5

35
 

11
.4

9%
7.

74
%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52

,1
18

,6
33

47
,4

55
,6

79
 

49
,6

15
,6

22
 

9.
83

%
5.

04
%

東
部

(國
5)

 
1,

81
7,

40
4

1,
70

5,
74

4 
1,

67
4,

31
4 

6.
55

%
8.

55
%

4.
雙

向
壅

塞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8,

53
2,

81
9

6,
50

8,
57

1 
5,

80
3,

74
6 

31
.1

0%
47

.0
2%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6,

62
3,

99
9

4,
90

9,
32

1 
4,

42
4,

61
7 

34
.9

3%
49

.7
1%

東
部

(國
5)

 
1,

08
9,

99
1

92
6,

79
6 

71
6,

24
5 

17
.6

1%
5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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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B-8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高
速

公

路
局

 

 

 
5.
北

上
壅

塞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5,

25
6,

76
0

3,
90

3,
72

1 
3,

06
5,

47
8 

34
.6

6%
71

.4
8%

註
8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4,

27
8,

85
3

3,
04

1,
69

9 
2,

38
7,

56
9 

40
.6

7%
79

.2
1%

東
部

(國
5)

 
63

2,
51

7
53

2,
03

4 
46

8,
32

0 
18

.8
9%

35
.0

6%

6.
南

下
壅

塞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3,

27
6,

05
9

2,
60

4,
84

9 
2,

73
8,

26
8 

25
.7

7%
19

.6
4%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2,

34
5,

14
6

1,
86

7,
62

2 
2,

03
7,

04
8 

25
.5

7%
15

.1
2%

東
部

(國
5)

 
45

7,
47

4
39

4,
76

2 
24

7,
92

5 
15

.8
9%

84
.5

2%

7.
差

別
費

率
時
段

雙
向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86

,4
61

,2
01

 

國
1 

38
,6

43
,2

58
 

國
3 

35
,9

24
,2

49
 

8.
差

別
費

率
時
段

北
向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43

,0
68

,9
30

 

國
1 

19
,2

77
,5

17
 

國
3 

17
,9

81
,0

54
 

9.
差

別
費

率
時
段

南
向

延
車

公
里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43

,3
92

,2
70

 

國
1 

19
,3

65
,7

40
 

國
3 

17
,9

43
,1

96
 

8.
旅

次
數

 
1.
短

途
(2

0
公

里
以

下
)旅

次
數

(日
平

均
) 

全
線

 
39

4,
00

0
 

註
11

 
1.

 本
資

料
為
依

車
牌

歸
戶
後

之
日

使
用
高

國
1 

─
 

國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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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B-9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國
5 

─
 

速
公

路
里
程

數
。

 
2.

 旅
次

無
法
區

分
為

國
1、

國
3
或

國
5，

故
僅

提
供

全
線

資
料

。
 

高
速

公
 

路
局

 

 

 
 

週
休
二
日

(1
03

年
1

月
) 

49
8,

00
0

 
註

11
 

2.
中

長
途

旅
次
數

(2
0
公

里
以
上

) 
(日

平
均

) 

全
線

 
81

3,
00

0
 

國
1 

─
 

國
3 

─
 

國
5 

─
 

週
休
二
日

(1
03

年
1

月
) 

83
9,

00
0

 

註
1：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日
平

均
約
為

x
輛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日
平
均
約
為

x
輛
次

)。
 

註
2：

公
式
為
〔

10
2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通
過
量

-1
02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通
過

量
〕

/ 1
02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通
過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日
最

大
量

約
為

x
輛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日
最

大
量
約
為

x
輛
次

)。
 

註
3：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1
02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 1

02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結
果
為

x%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交
通
量
占
全
日
交
通
量
之
日
平
均
比
例
約
為

x%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E

T
C

門
架

交
通
量

占
全

日
交

通
量
之
日
平
均
比
例
約
為

x%
)。

 
註

4：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通

過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日
平
均
約
為

x
輛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日
平
均

約
為

x
輛

次
)。

 
註

5：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量
之
通
過
量

-1
02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量
之

通
過

量
〕

/ 1
02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E
T

C
門

架
日

最
大

量
之

通
過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日
最
大
量

約
為

x
輛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日
最

大
量

附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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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約
為

x
輛
次

)。
 

註
6：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1
02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 1
02

年
春

節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E
T

C
門

架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結
果
為

x%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6
天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E
T

C
門

架
交

通
量

占
全

日
交

通
量

之
比

例
之

日
平

均
x%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過

E
T

C
門
架
交
通
量
占
全
日

交
通

量
之

日
平

均
比

例
為

x%
)。

 

高
速

公

路
局

 

 

註
7：

公
式
為

 

  
  

  
P

V
 

壅
塞

程
度
車

流
量

比
例

=


















2 1

1

24

1

2 1
1

24

1
70

i

n j
t

ij
t

i

n j
t

ij
t

VV
 

  
  

 V
70

ij
t:國

道
路

線
方
向

i第
j路

段
第

t小
時
平
均
速
率
低
於

70
K

PH
之
車
流
量

 

V
ij

t:國
道

路
線
方

向
i第

j路
段

第
t小

時
之
車
流
量

 

  
  

 i
:方

向
(南

北
向

),
 j:
路

段
別

,t:
時
段
別

(小
時

),
 n

:路
段
總
數

 
 註

8：
公

式
為

 

  
  

  
  

  
P

K
 

比
例

壅
塞

程
度

延
車

公
里

=




















2 1

1

24

1

2 1
1

24

1
70

i

n j
t

ij
t

i

n j
t

ij
t

 

K
70

ij
t:國

道
路
線

方
向

i第
j路

段
第

t小
時
平
均
速
率
低
於

70
K

PH
之
延
車
公
里
數

 

K
ij

t:國
道

路
線
方

向
i第

j路
段

第
t小

時
之
延
車
公
里
數

 

i:方
向

(南
北

向
),

 j:
路

段
別

,t:
時
段
別

(小
時

),
 n

:路
段
總
數

 

註
9：

(1
03

年
第

85
百

分
位
旅

行
時

間
-1

02
年
第

85
百
分
位
旅
行
時
間

)/
 1

02
年
第

85
百
分
位
旅
行
時
間

 
註

10
：

公
式
為

每
半

小
時

記
錄

最
長

回
堵
長
度
，
並
以

0.
5
公
里
為
單
位
。
最
後
，
將
回
堵
長
度
所
對
應

時
間

換
算

為
占

全
日

比
例

，
並

區
分

為
2~

5
公

里
與

5
公

里
以

上
之

百
分
比

。
 

註
11

:短
途

旅
次

數
公

式
為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6
天

)O
D
旅
次
長
度
小
於
及
等
於

20
公
里
旅
次
數
總
和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天
數

(6
天

)；
中

長
途

旅
次
數

公
式
為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6
天

)O
D
旅

次
長

度
大
於

20
公
里
旅
次
數
總
和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天
數

(6
天

)。
O

D
旅
次

長
度
係

以
車

為
單

位
，

計
算

該
旅

次
通
過

E
T

C
門

架
之

總
距

離
，

若
該
旅

次
小

於
或

等
於

20
公
里
旅
次
數
則
屬
於
短
途
旅
次
，
若
大
於

20
公
里
則
屬
中
長
途

旅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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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B-11 

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公
路
總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公
路

總

局
 

1.
國
道

客
運
運
能

(疏
運

期
間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 

全
線

 
13

,5
22

14
,2

85
 

11
,5

58
 

-5
.3

4%
16

.9
9%

註
12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12
,1

09
13

,1
41

 
10

,5
39

 
-7

.8
5%

14
.9

0%
 

東
部

(國
5)

 
1,

41
3

1,
14

4 
1,

02
0 

23
.5

1%
38

.5
3%

 

2.
國
道

客
運
之
運

量
(疏

運
期
間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全
線

 
30

4,
67

3
36

4,
55

4 
29

4,
15

3 
-1

6.
43

%
3.

58
%

註
13

 

西
部

(國
1
及
國

3)
 

27
9,

23
9

34
1,

67
5 

27
4,

04
6 

-1
8.

27
%

1.
89

%
 

東
部

(國
5)

 
25

,4
34

22
,8

78
 

20
,1

07
 

11
.1

7%
26

.4
9%

 

3.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之
運

量
(疏

運
期

間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全
線

 
29

1,
26

6
36

6,
45

2 
32

0,
04

8 
-2

0.
52

%
-8

.9
9%

註
14

 

西
部

 
-

24
2,

58
1 

31
2,

85
5 

-
-

 

東
部

 
-

12
3,

87
1 

7,
19

3 
-

-
 

4.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滿

載
班

次

數
比

率
 

臺
北

-臺
中

(經
國

1
或

國
3)

 
12

.5
%

 
註

15
 

臺
北

-高
雄

(經
國

1)
 

11
.9

%
 

臺
北

-宜
蘭
、
羅

東
(經

國
5)

 
37

.5
%

 

5.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搭

載
乘

客

購
買

預
售
票

比
率

 

臺
北

-臺
中

(經
國

1
或

國
3)

 
76

.6
%

 
註

16
 

臺
北

-高
雄

(經
國

1)
 

76
.1

%
 

臺
北

-宜
蘭
、
羅

東
(經

國
5)

 
58

.5
%

 

6.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分
鐘

) 

臺
北

-臺
中

(經
國

1
或

國
3)

 
24

0
 

註
17

 

臺
北

-高
雄

(經
國

1)
 

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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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公
路

總

局
 

臺
北

-宜
蘭
、
羅

東
(經

國
5)

 
13

9
 

 

7.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發

車
準

點

率
 

臺
北

-臺
中

(經
國

1
或

國
3)

 
85

.7
%

 
註

18
 

臺
北

-高
雄

(經
國

1)
 

63
.3

%
 

臺
北

-宜
蘭
、
羅

東
(經

國
5)

 
96

.5
%

 

註
12

 ：
公

式
為
〔

10
3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1
02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

/ 1
02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1

03
年
春

節
全

線
國
道

日
平

均
x
班
次

，
10

2
年
全
線
國
道
日
平
均

x
班
次

)。
 

註
13
：

公
式
為

〔
10

3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運
送
人
次

-1
02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運
送
人
次
〕

/ 1
02

年
全
線
國
道

客
運

運
送

人
次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道
客
運

平
均

日
運

量
約
為

x
人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道
客
運
平
均
日
運
量
約
為

x
人
次

)。
 

註
14
：
公

式
為
〔

10
3
年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1
02

年
一
般
公
路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 1
02

年
一

般
公

路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約
為

x
人
次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約
為

x
人

次
)。

 
註

15
：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滿
載

班
次
數
比
率
＝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滿
載
班
次
數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發

車
班

次
數

) 
註

16
：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搭
載

乘
客
購
買
預
售
票
比
率
＝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搭
車
乘
客
購
買
預
售

票
人

數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搭

車
乘

客
數

) 
註

17
：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各
班
次
之
行
車
時
間
總
合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發

車
班

次
數

) 
註

18
：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發
車

準
點
率
＝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準
點
班
次
數

/春
節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表
定
發

車
班

次
數

) 

8.
省
縣

道
偵
測
路

段
壅

塞
時

數
百

分
比

(日
平

均
) 

台
9
線

69
k~

71
k 

-
2.

78
%

 
33

.3
%

註
19

 

17
2
線
與

17
2
乙
線
交
岔
路

口
 

-
 

20
.8

%
 

台
14

甲
線

18
K

-3
3K

 
-

 
 

15
1
線

13
K

-1
8K

 
-

 
 

台
78

線
東
行

40
K

+
80

0~
42

K
+

85
0 

-
 

 

 
(其

他
) 

-
 

 

註
19
：
公

式
為
〔

10
3
年

疏
運
期

間
設
有

V
D
之
路
段
，
經
由
偵
測
器
得
到
平
均
時
速
低
於

30
kp

h
之
路
段
且

連
續

1
小

時
以

上
為

壅
塞

路
段
，
其

壅
塞

時
數

占
設
有

V
D

路
段

時
數

(2
4
小

時
)之

百
分
比

-1
02

年
壅
塞
時
數
占
設
有

V
D
路
段
時
數

(2
4
小
時

)之
百
分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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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觀
光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觀
光

 
1.
旅
遊

人
次

(日
平

均
) 

本
島

 
2,

03
2,

10
5

1,
86

2,
02

0
1,

79
2,

23
7

9.
13

%
13

.3
8%

註
20

 

局
 

2.
觀

光
局

轄
區
內

大
型

車
格

位
數

 
本
島

 
1,

94
1

2,
13

4
1,

76
8

-9
.0

4%
9.

79
%

註
21

 

 
3.
觀

光
局

轄
區
內

小
型

車
格

位
數

 
本
島

 
23

,1
85

23
,0

00
20

,4
89

0.
80

%
13

.1
6%

 

 
4.
大

型
車

停
車
壅

塞
百

分
比

(日
平

均
)

本
島

 
10

.1
9%

12
%

12
.6

0%
-1

5.
08

%
-1

9.
13

%
註

22
 

 
5.
小

型
車

停
車
壅

塞
百

分
比

(日
平

均
)

本
島

 
25

.1
5%

20
%

55
.9

0%
25

.7
5%

-5
5.

01
%

 

 
註

20
：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日
平
均
旅
遊
人
次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日
平
均
旅
遊
人
次
〕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日
平

均
旅

遊
人

次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日
平
均

x
人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日
平
均

x
人
。

 
註

21
：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停
車
場
大
型
車
格
位
數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停
車

場
大

型
車

格
位

數
〕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春
節

期
間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停

車
場

大
型

車
格
位
數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註

22
：

公
式
為

〔
10

3
年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停
車
場
大
型
車
需
供
比

>
95

%
之
停
車
場
數
量
占
全
部
大
型
車
停
車

場
之

百
分

比
-1

02
年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停
車

場
大

型
車

需
供

比
>

95
%
之

停
車

場
數

量
百

分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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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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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高
鐵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高
鐵

局
 

1.
高
鐵

運
能

(日
平

均
列

次
數

) 
全
線

 
17

4
16

1
16

3
8.

07
%

6.
75

%
註

23
 

2.
高
鐵

運
能

(客
座

公
里

數
) 

(單
位

：
百
萬

) 
全
線

 
57

.2
52

.9
54

.8
8.

13
%

4.
38

%

 
3.
高
鐵

運
量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全
線

 
18

0,
61

4 
16

1,
33

6
14

3,
91

9
11

.9
5%

25
.5

0%
註

24
 

4 
高

鐵
運
量

(延
人

公
里
數

) 
(單

位
：

萬
) 

全
線

 
3,

85
9.

35
3,

39
4.

30
3,

14
2.

90
13

.7
0%

22
.8

0%

 
5.
高
鐵

擁
擠
時
數

百
分

比
(日

平
均

) 
全
線

 
13

.5
8%

15
.2

0%
16

.7
0%

-1
0.

66
%

-1
8.

68
%

註
25

 

 
6.
訂
票

處
理
能
量

(網
路

訂
票
容

量
) 

全
線

 
14

,0
00

 
14

,0
00

14
,0

00
0.

00
%

0.
00

%
註

26
 

 
7.
高
鐵

優
惠
列
車

平
均

載
客

率
 

全
線

 
N

A
 

 
 

 
註

27
 

 
8.
高
鐵

春
節
期
間

優
惠

列
車

總
折

扣
金

額
 

全
線

 
N

A
 

 
 

 
註

28
 

 
9.
高
鐵

春
節
期
間

自
由

座
旅

客
量

 
全
線

 
27

1,
27

2 
 

 
 

 
註

29
 

 
註

23
：
公

式
為

(1
03

年
高

鐵
日
平

均
列
車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
10

2
年
高
鐵
日
平
均
列
車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
/ 1

02
高

鐵
日

平
均

列
車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
日
平
均
列
車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為
x，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12
天

)，
日

平
均
列

車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為

x)
 。

 
註

24
：

公
式
為

〔
10

3
年

高
鐵

列
車

運
送
人
數

(與
延
人
公
里

)-
10

2
年
高
鐵
列
車
運
送
人
數

(與
延
人
公
里

)〕
/ 1

02
年

高
鐵

列
車
運

送
人

數
(與

延
人
公

里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
全
線
列
車
每
日
平
均

x
人
，

x
延
人
公
里
數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12
天

)，
全

線
列
車

每
日

平
均

x
人

，
x

延
人

公
里
數

)。
 

註
25
：

公
式
為

〔
10

3
年

高
鐵

疏
運

期
間
營
運
時
段

(6
至

24
時

)所
有
區
段
座
位
利
用
率
高
於

90
%
之
區
段
時

數
占

疏
運

期
間

所
有

區
段

時
數

(1
8
小

時
)之

百
分

比
-1

02
年

高
鐵

疏
運

期
間

營
運

時
段

(6
至

24
時

)所
有
區
段
座
位
利
用
率
高
於

90
%
之
區
段
時
數
占
疏
運
期
間
所
有

區
段

時
數

(1
8
小

時
)之

百
分

比
〕
，

結
果

為
x%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9
天

)為
x%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12
天

)為
x%

)。
 

註
26
：

公
式
為

〔
10

3
年

高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1
02

年
高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

/ 1
02

年
高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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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為
同

一
時
間

x
人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高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為
同
一
時

間
x
人

)。
 

註
27

: 
公

式
為

(高
鐵

公
司

於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之
總
旅
客
量

)/
 (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之
總

座
位

數
)之

百
分
比

，
其

結
果
為

X
%
。

 
註

28
:公

式
為
：

高
鐵

公
司

於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
其
個
別
旅
客
所
獲
折
扣
金
額
之
加
總

。
 

註
2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高
鐵

售
出

自
由

座
車
票
之
總
量
。

 

 高
鐵

春
節

期
間

O
D

區
間

之
每

日
運

量
 

起
站

 

 
迄
站

 

台
北
（
含

板
橋
）
站

 
桃
園
站

 
新
竹
站

 
臺
中
站

 
嘉

義
站

 
台

南
站

 
左

營
站

 

臺
北

站
（
含

板
橋

）
1,

42
4 

 
35

,2
12

 
61

,8
38

 
15

8,
32

8 
78

,4
47

 
65

,1
60

 
17

5,
44

9 
 

桃
園

站
 

33
,0

45
  

1 
8,

62
3 

29
,2

05
 

14
,5

73
 

14
,7

54
 

37
,0

68
  

新
竹

站
 

61
,3

81
  

7,
80

8 
6 

11
,6

88
 

6,
20

4 
9,

14
2 

20
,9

01
  

臺
中

站
 

16
3,

20
6 

 
28

,8
33

 
11

,6
84

 
1 

10
,1

14
 

14
,5

21
 

54
,5

00
  

嘉
義

站
 

77
,3

88
  

13
,5

93
 

5,
95

4 
10

,1
13

 
1 

2,
60

9 
14

,6
73

  

台
南

站
 

64
,0

38
  

13
,9

02
 

8,
92

7 
14

,0
55

 
2,

51
4 

0 
11

,9
78

  

左
營

站
 

17
2,

68
9 

 
33

,9
61

 
20

,1
23

 
52

,5
30

 
13

,9
83

 
12

,2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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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臺
鐵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臺
鐵

局
 

1.
臺
鐵

運
能

(所
有

車
種

日
平

均
列

次
數

/客
座

公
里

數
) 

全
線

 
10

89
/

50
,0

47
,9

30

1,
04

0/

46
,7

16
,2

47

86
6/

45
,0

12
,0

96

4.
71

%
25

.7
5%

註
16

 

7.
13

%
11

.1
9%

西
部

 
79

5/

35
,3

02
,1

16
 

76
0/

33
,8

10
,0

02

62
3/

33
,7

29
,3

15

4.
61

%
27

.6
1%

 

4.
41

%
4.

66
%

東
部

(花
東

與
南

迴
) 

29
4/

14
,7

45
,8

14
 

28
0/

12
,9

06
,2

46

24
3/

11
,2

82
,7

81

5%
20

.9
9%

 

14
.2

5%
30

.6
9%

2.
臺
鐵

運
量

(所
有

車
種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延

人
公

里
數

) 

全
線

 
70

0,
44

8/

39
,6

13
,9

26

68
3,

92
2/

37
,5

60
,4

40

58
8,

45
8/

33
,7

84
,7

18

2.
42

%
19

.0
3%

註
17

 

5.
47

%
17

.2
5%

西
部

 
61

61
60

/

32
,0

55
,9

11

60
2,

37
8/

30
,4

49
,6

80

52
1,

23
7/

27
,6

05
,4

59

2.
29

%
18

.2
1%

 

5.
28

%
16

.1
2%

東
部

(花
東

與
南

迴
) 

84
28

8/

7,
55

8,
01

5

81
,5

44
/

7,
11

0,
76

0

67
,2

21
/

6,
17

9,
26

0

3.
37

%
25

.3
9%

 

6.
29

%
22

.3
1%

 
3.
臺

鐵
準

點
率

(日
平

均
) 

全
線

 
90

.5
6%

92
.2

1%
92

.8
0%

-1
.6

6%
-2

.2
4%

註
19

 

 
4.
臺

鐵
客

座
利
用

率
 

全
線

 
84

.1
9%

74
.8

0%
89

.6
4%

9.
39

%
-5

.4
5%

註
20

 

 
西
部

 
98

.1
5%

81
.4

4%
93

.5
3%

16
.7

1%
4.

62
%

 
東

部
(花

東
與

南
迴

) 
71

.4
3%

68
.1

5%
85

.7
4%

3.
28

%
-1

4.
31

%

 
5.
臺

鐵
春

節
期
間

電
子

票
證

使
用

量
 

全
線

 
1,

83
5,

62
4

--
 

--
 

--
 

--
 

註
21

 

 
6.
臺

鐵
優

惠
列
車

平
均

載
客

率
 

全
線

 
64

.5
1

--
 

--
 

--
 

--
 

註
22

 

附表 1-2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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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7.
臺

鐵
春

節
期
間

優
惠

自
強

號
列

車
總
折
扣
金

額
 

全
線

 
15

2,
25

2
--

 
--

 
--

 
--

 
註

23
 

 
註

16
：
公

式
為
〔

10
2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能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
10

1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能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與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

/ 1
01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能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與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列

車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為

x
列

次
，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為
x；

10
1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列
車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為

x
列
次
，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為

x。
 

註
17
：
公
式
為
〔

10
1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送
人
次

(或
延
人
公
里
數

)-
10

1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送
人
次

(或
延

人
公

里
數

)〕
/ 1

01
年
臺

鐵
全

線
列

車
運

送
人

次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每
日
平
均

x
人
，
延
人
公
里
數
為

x)
，

10
1
年
春
節
期
間
全
線
每
日

平
均

x
人

，
延

人
公

里
數
為

x)
。

 
註

18
：

公
式
為

〔
10

2
年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1
01

年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

/ 1
01

年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臺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為

x
筆
數

/小
時
，

10
1
年
春
節
期
間
台
鐵
網
路
訂
票
系
統
容
量
為

x
筆
數

/小
時

)。
 

註
19
：

公
式
為

〔
10

2
年

臺
鐵

日
平

均
準
點
率

-1
01

年
臺
鐵
日
平
均
準
點
率
量
〕
結
果
為

x%
。

(1
01

年
春
節

期
間

台
鐵

日
平

均
準

點
率
為

x%
，

10
1
年

春
節

期
間

台
鐵

日
平

均
準

點
率
為

x%
)。

 
註

20
:臺

鐵
客
座

利
用

率
計

算
方

式
，

請
臺
鐵
局
依
照
現
行
客
座
利
用
率
計
算
公
式
計
算
之
。

 
註

2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以
電

子
票

證
進

出
全
線
各
車
站
之
總
旅
次
量
。

 
註

22
:公

式
為

(臺
鐵

局
於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之
延
人
公
里
數

)/
 (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之

客
座

公
里

數
)之

百
分
比

，
其

結
果
為

X
%
。

 
註

23
:公

式
為
：

臺
鐵

局
於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折
扣
優
惠
所
有
列
次
，
其
個
別
旅
客
所
獲
折
扣
數
之
加
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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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鐵

春
節

期
間

西
部

地
區

主
要

O
D

區
間

之
每

日
運

量
 

起
站

 

 
迄
站

 

台
北
（

含
板
橋
、
松

山
）

 
桃
園
（
含
中
壢
）

 
新
竹
車
站

 
臺
中
車
站

 
嘉

義
車

站
 

台
南

車
站

 
高

雄
車

站
 

臺
北

車
站
（

含
板

橋
、

松
山
）

 
 

21
,7

08
 

3,
35

3 
2,

41
6 

53
5 

62
5 

61
4 

桃
園

（
含
中

壢
）

21
,9

24
 

 
2,

94
1 

1,
88

4 
41

0 
35

1 
37

1 

新
竹

車
站

 
3,

31
3 

2,
95

8 
 

1,
47

6 
25

6 
21

1 
20

7 

臺
中

車
站

 
2,

42
8 

1,
94

5 
1,

45
6 

 
97

2 
92

4 
76

1 

嘉
義

車
站

 
55

7 
40

8 
23

5 
90

9 
 

1,
68

2 
1,

33
9 

台
南

車
站

 
70

9 
39

0 
22

1 
90

6 
1,

65
6 

 
5,

80
0 

高
雄

車
站

 
74

3 
40

1 
22

1 
80

2 
1,

37
5 

5,
70

2 
 

 臺
鐵

春
節

期
間

東
部

地
區

主
要

O
D

區
間

之
每

日
運

量
 

起
站

 

迄
站

 

台
北

（
含
板

橋
、

松

山
）

 

宜
蘭
（
含
羅
東
）
車

站
 

花
蓮
車
站

 
台
東
車
站

 

臺
北

車
站
（

含
板

橋
、

松
山
）

 
 

1,
82

5 
8,

49
9 

1,
16

5 

宜
蘭

（
含
羅

東
）

車

站
 

1,
80

2 
 

2,
82

3 
80

 

花
蓮

車
站

 
8,

70
7 

2,
87

3 
 

73
8 

台
東

車
站

 
1,

13
1 

99
 

8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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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民
航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民
航

局
 

 

1.
航

空
運

能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 
國
內

 
13

7
13

5 
13

3
1.

5%
3.

0%
註

38
 

本
島

 
15

15
 

13
0%

15
.4

%

離
島

 
12

3
12

0 
12

0
2.

5%
2.

5%

2
航

空
運

能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 
國
內

 
21

,7
37

21
,9

46
 

20
,9

39
-1

.0
%

3.
8%

本
島

 
2,

26
2

2,
35

2 
2,

57
8

-3
.8

%
-1

2.
3%

離
島

 
19

,4
74

19
,5

93
 

18
,3

61
-0

.6
%

6.
1%

3.
空

運
運

量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國
內

 
15

,9
19

16
,9

74
 

15
,2

86
-6

.2
%

4.
1%

註
39

 

 
本
島

 
1,

61
2

1,
66

0 
1,

81
6

-2
.9

%
-1

1.
2%

 

 
離
島

 
14

,3
07

15
,3

14
 

13
,4

70
-6

.6
%

6.
2%

 

註
38
：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內
空
運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或
座
位
數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內
空
運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或

座
位

數
)〕

/ 1
02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內
空

運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或

座
位

數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 
國
內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為

x，
座

位
數
為

x，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 
國

內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為

x，
座
位
數
為

x。
 

註
39
：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期

間
國
內
航
線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1
02

年
國
內
航
線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 1
02

年
國

內
航
線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之

百
分

比
，
結

果
為

x%
。

(1
03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 
國
內
航
線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x
人
，

10
2
年
春
節
期
間

(疏
運

期
間
為

x
天

) 
國

內
航

線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x
人

)。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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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1

03
年

、
10

2
年

與
10

0
年

春
節
疏
運
計
畫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彙
整
表

(航
港
局

) 

執
行

單
位

 
疏

運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區
域

 
10

3
年

 

(假
期

6
天

) 

10
2
年

 

(假
期

9
天

) 

10
0
年

 

(假
期

6
天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10
3
年

較
10

0
年

增

減
百

分
比

 

註
記

 

航
港

 

局
北

部
航

 

務
中

心
 

 

1.
 

海
運

運
能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 

國
內

 
註

40
 

 
 

離
島

 
1.

5
1.

27
  

+
18

.1
1

小
三

通
 

1.
5

1.
73

-1
3.

29

2.
 

海
運

運
能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 

國
內

 

離
島

 
75

0
63

6
+

17
.9

2

小
三

通
 

34
2

32
5 

 
+

5.
23

3.
 

海
運

運
量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國
內

 
註

42
 

離
島

 
17

2
25

3
-3

2.
02

小
三

通
 

12
2

16
6

-2
6.

51

 
 

註
40
：
公
式
為
〔

1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內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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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1.高速公路局
103 年春節連假高速公路疏運情形 

 

一、 全部國道交通量及旅行時間 

（一）原收費站交通量及總交通量 
1. 今年春節連假原收費站國道雙向日平均交通量為 274 萬輛次，較 102 年之 247 萬輛次增加 11﹪；

其中南下初二之 159 萬輛次、北上初四之 179 萬輛次及雙向初三之 312 萬輛次，均創歷史新高紀
錄。 

2. 今年除夕至初五 21-7 時暫停收費時段平均交通量為 75 萬輛次，較 102 年除夕至初五 21-7 時（暫
停收費時段為 0-7 時）之 70 萬輛次增加 7%；惟今年原規劃 23-6 時暫停收費時段平均交通量為
42 萬輛次，較 102 年 0-7 時之 45 萬輛次減少 7%。顯示暫停收費時段交通輛集中於 21-23 時及 6-7
時，約佔 44%。 

3. 今年春節連假之總交通量平均為 1,873 萬輛次，較 102 年平均總交通量之 1,330 萬輛次增加 41%；
21-7 時暫停收費時段總交通量平均為 513 萬輛次。 

 

 

圖 1  103 年全日雙向原收費站交通量 

 

圖 2  103 及 102 年全日原收費站交通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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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3 及 102 年 21-7 時比較 

 

圖 3  103 及 102 年 0-7 時比較 

 

 

圖 4  103 年全日雙向總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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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3 年 21-7 時總交通量 

（二）臺北高雄行車時間 
1.南下 

(1) 行車時間均可在 5 小時內到達。 
(2) 今年以初二之 4.9 小時最高，發生於上午 9~10 時出發者；102 年亦以初二最高，為 5.4 小時。 

 

圖 6  103 年北高南下行車時間 

2. 北上 
(1) 除初三及初四尖峰時段外，行車時間均可在 5 小時內到達。 
(2) 今年以初三之 6.5 小時最高，發生於 15~16 時出發者；102 年亦以初三最高，為 5.7 小時。 

 

圖 7  103 年北高北上行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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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道 5 號交通分析 
（一）原收費站交通量及總交通量 

1. 國 5 雙向日平均交通量為 7.8 萬輛次。 
2. 國 5 雙向日交通量以初二（86,120）及初四（86,230）之 8.6 萬輛次最高，均創歷史新高紀錄。南

下以初二之 4.7 萬輛次最高；北上以初四之 5.2 萬輛次最高，創歷史新高紀錄。 

 

圖 8  103 年國 5 全日雙向原收費站交通量 

 

 
圖 9  103 與 102 年國 5 全日原收費站交通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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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 5 行車時間 

1. 南下 
(1) 行車時間以初三最高，約為 87 分鐘。 

 

圖 10  103 年國 5 南港系統至蘇澳南下行車時間 

2. 北上 
(1) 行車時間以初五最高，約 91 為分鐘。 

 
圖 11  103 年國 5 蘇澳至南港系統北上行車時間 

 
 
（三）國 5 雪隧南口回堵時段比例 

    由於初三~初四雪隧內多起故障車因素，影響國五北上雪隧回堵時間，上午部分以初四超過 5
公里之回堵時段比例 25%、回堵時段比例 2~5 公里 17%為最高；下午部分亦以初四超過 5 公里之
回堵時段比例 8%、回堵時段比例 2~5 公里 63%為最高。 

圖 12  103 年國 5 雪隧南口上午回堵長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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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03 年國 5 雪隧南口下午回堵長度比例 

（四）國 5 北上實施高乘載管制效果 
   1. 今年國 5 北上初四及初五實施高乘載管制，雪隧平均車速為 47 公里，較 102 年之 50 公里為低。 
   2. 蘇澳至南港系統北上高乘載管制時段內之平均行車時間為 60 分鐘，較 102 年之 58 分鐘略高。 
   3. 國 5 雪隧南口北上於高乘載管制時段內之平均回堵長度為 2 公里，較 102 年之 1.9 公里略長。 
   4. 高乘載管制時段內於頭城、宜蘭、羅東、蘇澳交流道前之地方道路平均回堵長度為 1.2 公里，較 102

年之 1.7 公里為短。 

 

 

圖 14  103 年初四及初五國 5 雪隧北上行車速率 

表 1  103 及 102 年國 5 北上高乘載管制成果比較 

 
103 年 

初四、初五 
實施 HOV 

102 年 
初四、初五 
實施 HOV 

雪隧平均時速 47 公里 50 公里 
國 5 北上平均行車時間 57 分鐘 58 分鐘 
主線平均壅塞長度 2.0 公里 1.9 公里 
入口平均排隊長度 1.2 公里 1.7 公里 

 
三、 其他說明資料 

(一)、 今年春節連假間（1 月 30 日~2 月 4 日），國道交通事故合計共有 506 件，其中 A1 事故 0 件，A2 事
故 26 件 64 傷，A3 事故 480 件。相較於 102 年春節期間（2 月 9 日~17 日）之 A1 事故 2 件 2 死，A2
事故 24 件 43 傷，A3 事故 715 件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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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 1 國 3 分流效果：因長途行駛國 3 路線較行駛國 1 為長，故實施計程收費後若未於連續假期針對國

3 採取路段差別收費，將使長途行駛國 3 之收費較高，而降低用路人行駛國 3 之意願，導致車流集中
於國 1 路段，而使國 1 與國 3 之分流效果欠佳。經觀察今年春節實施國 3 差別收費後國 1 及國 3 延車
公里之平均分流比例約在 52.5：47.5，反較 102 年計次收費之 53.5：46.5 略佳。顯示國道收費在進入
計程階段後，於連續假期實施之路段差別收費措施，確可拉近國 1 與國 3 之分流比例，達成預期分流
目標。 

 

 
圖 15  102 及 103 年國 1 及國 3 各日分流比例 

(三)、 今年「高速公路 1968」App 應用程式下載次數達 8.4 萬次，較 102 年同期之 17 萬為低。另透過該應
用軟體查詢路況迄初五達 526 萬次，較 102 年春節假期同期之 458 萬次增加 15%，顯示用路人多已下
載該 App，並能事先規劃行程，瞭解路況以避開壅塞。 

(四)、 「1968 客服專線」於今年春節連續假期間每日平均進線量 11,696 通（與客服人員對話 2,795 通），約
為假期前一週六、日平均 1,582 通（與客服人員對話為 432 通）之 7.4 倍，顯示用路人於假期間已多
利用客服專線洽詢。 

(五)、 北高行車時間方面，南下每日均可在 5 小時內到達，北上除初三及初四兩天外，亦均可在 5 小時內到
達。由於初三及初四兩天北返交通量約為平日之 2 倍，在交通量劇增之情況下，北高尖峰時段之平均
行車時間為 6.3 小時，仍可在一定控制範圍內。另高乘載管制時段內，除夕北高南下平均可在 3.8 小
時內到達，初三初四高北北上平均可在 4.5 小時內到達。 

(六)、 本次春節屬短假期型態，國人出國旅遊減少，交通量較為集中，再加上假期間全台之天候狀況良好，
除返鄉或返崗外，旅遊旅次大幅增加，另由於暫停收費時段延長，亦吸引原本短途行駛地方之用路人
改駛高速公路，致雙向交通量均創歷史新高紀錄，國道交通疏導面臨極大挑戰；同時因採取較嚴格之
匝道儀控管制，對地方道路衝擊甚大，爾後連續假期將再審慎研議較妥適之交通疏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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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

並
儘

量
走

替
代

路
線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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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橋
）
-台

3
線
-1
10

線
(接

三
鶯
交
流
道
) 
或
台

3
線

北
上

。
 

(2
)往

板
橋
：
大
溪
交
流
道
-1
12

甲
線
-台

3
線
-

桃
60

線
、
北

83
線
（
陶
瓷
博
物
館
）
-1
10

線
(接

鶯
歌
外
環
道
)-
11
4
線
或
由
三
鶯
交
流
道
北
上
。

 
2.

國
道

1
號
平
鎮

至

機
場

雙
向
路

段
 

1、
南
下
：
 

(1
)由

機
場
系
統
交
流
道
-國

道
2
號
-台

31
線
-台

66
線
-平

鎮
系
統
交
流
道
。
 

(2
)由

機
場
系
統
交
流
道
-國

道
2
號

 -
大
園
交
流

道
-1
10

線
 -
台

6
1
線

-台
66

線
-平

鎮
系
統
交
流

道
。
 

2、
北
上
：
 

(1
)由

平
鎮
系
統
交
流
道
-台

6
6
線
-台

31
線
-國

道
2
號
-機

場
系
統
交
流
道
。
 

(2
) 
由
平
鎮
系
統
交
流
道
-台

66
線
-台

61
線
-台

15
線
-臺

北
。
 

1
15

面
 

6
0 
k
m/
h 

8
0 
km
/
h 
(快

速

公
路
) 

6
5 
k
m/
h 

8
3 
k
m/
h
 (
快
速

公
路
) 

行
車

順
暢
 

無
 

3.
國

道
新
竹

至
彰

化

（
南

投
）
雙

向
路

段

國
道

3
號

新
竹
系

統
交

流
道

-國
道

3
號
西
濱
交
流

道
-台

61
線

-員
林

大
排

-台
76

線
-國

道
1
號
埔
鹽

系
統

交
流
道

(國
道

3
號
中
興
系
統
交
流
道

)。
 

43
面
 

6
0-
8
0 

隧
道

70
km

/h
 

8
0k
m
/h
 

隧
道

70
 k

m/
h 

行
車

順
暢
 

無
 

4.
國

道
1
號
大
雅

至

員
林

雙
向
路

段
 

國
道

1
號

大
雅

交
流

道
→
台

74
線

-台
74

甲
線

-
台

1
線

-1
48

線
-國

道
1
號
員
林
交
流
道
。

 
34

面
 

70
 k
m/
h 

70
 k
m/
h 

初
一
至
初
五
上
午
台

74
線
快

官
交

流
道
匯

入
國

道
3
號
車

多
。
 

 

5.
國

道
3
號
斗
六

至

霧
峰

北
上
路

段
 

國
道

3
號

斗
六
交

流
道

-台
3
線

-國
道

3
號
霧
峰
交

流
道

。
 

29
面
 

4
0 
k
m/
h 

4
0-
5
0 
k
m/
h 

 

初
二

至
初
五

下
午

15
時

起
台

3

線
名
間
-竹

山
路
段
部
分
，
受
紫

南
宮

朝
拜
人

潮
影

響
，

車
輛

壅

塞
，

惟
其
餘

路
段

順
暢

，
故

整

體
車

流
正
常

。
 

協
調

地
方

警
察

及
廟

方
於

現
場

派
員

指
揮

疏
導

。
 

6.
國

道
5
號
石
碇

至

頭
城

路
段
 

南
下

：
 

1.
由
石
碇
交
流
道
-1
06

乙
線
-坪

林
-台

9
線
-宜

蘭
。
 

2.
由
木
柵
交
流
道
-1
06

乙
線
-石

碇
-1
06

乙
線
-坪

林
-台

9
線
-宜

蘭
。
 

3.
新
店
-台

9
線
-坪

林
-台

9
線
-宜

蘭
。
 

北
上

：
 

19
面
 

頭
城

交
流

道
路

段
行

駛
速

率
預

估
維

持
30
~4
0
 

k
m/
h。

 

實
際
行

駛
速

率

4
0 
k
m/
h。

 

 

頭
城

交
流
道

，
主

要
壅

塞
時

段

為
初

二
、
初

四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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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往

台
北

：
國
道

5
號

頭
城
交
流
道
→
台

9
線
→

坪
林

、
新
店

或
國

道
5
號
宜
蘭
交
流
道
→
19

1

甲
線
→
19
2
線
→
19
1
線
→
台

2
庚
線
→
台

9

線
→
坪

林
、

新
店

。
 

2
.往

基
隆

：
國
道

5
號

頭
城
交
流
道
→
台

2
庚
線

→
台

2
線
→
基

隆
或

國
道

5
號
宜
蘭
交
流
道

→
19
1
甲
線
→
 
19
2
線
→
台

2
線
→
基
隆
。
 

7.
國

道
1
號
五
股

至

國
道

2
號
桃

園
機

場

南
下

路
段
 

1
.國

道
1
號
五
股
交
流
道
-1
07

甲
線
-1
08

線
-台

64
線
（
五
股
二
交
流
道
）
-台

61
甲
線
-台

61

線
-台

15
線
-台

4
線
-桃

園
機
場
 

2.
台

1
線
（
忠
孝
橋
）
-台

64
線
（
三
重
交
流
道
）

-台
61

甲
線
-台

61
線

-台
15

線
-台

4
線
-桃

園

機
場
 

3.
華
翠
橋
（
縣
民
大
道
）
-民

生
路
-台

64
線
（
板

橋
交
流
道
）
-台

61
甲
線
-台

61
線

-台
15

線
-

台
4
線
-桃

園
機
場
 

8
面
 

5
5 
k
m/
h 

7
5 
k
m/
h
 (
快
) 

6
0 
k
m/
h 

8
0 
k
m/
h
 (
快
)

行
車

順
暢
 

 

8.
國
道

10
號
旗

山

端
東

向
路
段
 

 

國
道

3
號

田
寮
交

流
道

→
台

28
線
→
旗
山
協
調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取
締

違
規

停
車
及
規
劃
警
力
疏
導
路

口
交

通
。
 

6
面
 

40
 k

m
/h

 
40

 k
m

/h
 

行
車

順
暢
 

 

二
、

省
道
瓶

頸
點

交

通
疏

導
 

－
 

－
 

－
 

－
 

－
 

－
 

(
1)
國
道

3
號
基
金

交
流

道
與
台

2

線
交

岔
路
口
 

國
道

3
號
基

金
交

流
道

：
 

由
瑪

東
系
統

交
流

道
-台

62
線

-台
2
線

-往
金
山
、

萬
里

。
 

國
道

1
號
大

華
交

流
道

：
 

由
大

華
系

統
交

流
道

-
台

62
線

-
台

2
線

-
往

金

山
、

萬
里
。

 

17
面
 

8
0 

km
/h
 (
快
) 

7
8 

km
/h
 (
快
) 

行
車

順
暢
 

主
要

仍
請

警
察

及
相

關
單

位
疏

導
，

並
儘

量
走

替
代

路
線

改

善
。

高
公

局
配

合
調

整
春

節
疏

運
時

段
專

用
號

誌
及

尖
峰

時
刻

之
時

相
。

 
(
2)
台

3
線
與
台

6

線
、
苗

62
線
交

叉
口
 

1.
配

合
警

方
規

劃
大

湖
地
區
臨
時
停
車
場
，
並
導

引
相

關
停
車

動
線

。
 

2.
協
助
警
方
利
用

CM
S
宣
導
相
關
交
通
訊
息
。
 

3.
視
車
流
量
實
施
台

3
線
調
撥
車
道
及
台

72
線
開

放
路

肩
行
駛

。
 

9
面

 
3
0~
50
 k
m/
h 

20
 k
m/
h 

初
一
至
初
四
上
午

1
0
時
至
下

午
17

時
大

湖
地

區
壅

塞
。
 

1.
協

調
警

方
派

員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2.
利

用
C

M
S

及
警

廣
提

醒
用

路
人

改
道



 

C-14 

附錄 C  
2.公路總局 

或
避

開
壅
塞

時
段

。
 

(
3)
台

13
線
木
雕
街

至
三

義
交
流

道
 

1.
協

調
警

方
交

通
疏

導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2.
配

合
警

方
規

劃
三

義
地
區
臨
時
停
車
場
，
並
導

引
相

關
停
車

動
線

。
 

3.
協
助
警
方
利
用

CM
S
宣
導
相
關
交
通
訊
息
。
 

5
面

 
4
0 
km
/h
 

20
-3
0 
km
/h
 

初
一
、
初
三
、
初
四
、
初
五
台

13
線

木
雕

街
至

三
義

交
流

道

壅
塞

。
 

1.
協

調
警

方
派

員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2.
利

用
C

M
S

及
警

廣
提

醒
用

路
人

改
道

或
避

開
壅
塞

時
段

。
 

(4
)縣

道
12

4
線

南
庄

路
段

 
1.
遊
客
由
國
道

1
號
頭
份
交
流
道
往
東
銜
接

12
4

線
，
接

台
3
線
往
南
後
再
接

12
4
線
（
或
苗
栗
南

橫
道

路
）
前

往
南

庄
地

區
。
 

2.
南
下
三
灣
市
區
路
段
於

12
4
線
（
或
苗
栗
南
橫

道
路

）
時
有

車
多

情
形

。
 

3.
南

庄
旅

遊
景

點
主

要
苗
栗
縣
警
察
局
於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派
警

力
疏

導
交

通
，
並
視
車
流
狀
況
調
整

號
誌

時
制
。
 

無
 

4
0 
k
m/
h 

4
0-
5
0 
k
m/
h 

台
3
線

三
灣

路
段

路
況

良
好

無

壅
塞

狀
況
。

 
 

(5
)
台

14
甲

線

7K
-1

0K
+

50
0

清

境
農

場
及

18
K

-3
3K

合
歡

山

雪
季

 

1.
清

境
農

場
路

段
警

方
派
員
疏
導
交
通
及
路
邊
停

車
秩

序
。
 

2.
合

歡
山

雪
季

警
方

派
員
辦
理
雪
季
交
通
管
制
。
 

3.
利
用

CM
S
宣
導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及
路
況
或
宣
導

至
其

他
景
點

。
 

無
 

30
 k

m/
h
r 

10
-2

0 
k
m/
h 

初
一

下
午
因

為
車

禍
、

初
二

、

初
三

因
遊
客

多
導

致
清

境
地

區

車
流

壅
塞
，

其
他

時
間

均
車

多

但
無

阻
塞
情

形
。

 

 

(
6)
台

21
線

57
K
與

1
31

線
路

口
通
往

九

族
文

化
村
 

1.
協

調
警

方
交

通
疏

導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2.
協
助
警
方
以

CM
S
交
通
宣
導
改
道
。
 

無
 

3
0-
5
0 
k
m/
h 

30
-5

0 
km
/h
 

初
一
及
初
三
下
午
壅
塞
，
其
他

時
間

均
車
多

但
無

阻
塞

情
形

。

協
調

警
方
派

員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7
)1
51

線
溪
頭
路
段

1.
於

15
1
縣
道
、
投

55
及

投
55
-1

線
沿
線
下
山

方
向

增
設
「

往
竹

山
替

代
道
路
」
導
引
標
誌
；
並

於
15
1
線
沿
線
重
要
路
口
設
置
告
示
牌
告
知
預

計
通

達
溪
頭

時
間

。
 

2.
協

調
客

運
業

者
發

行
車
票
結
合
門
票
之
優
惠
套

票
。
 

3.
台
大
實
驗
林
已
於
園
區
內
增
加

56
0
個
停
車
位
。

無
 

3
0-
5
0 
k
m/
h 

20
-4

0 
k
m/
h 

台
3
線

延
平

橋
至

竹
山

交
流

道

路
段
初
二
至
初
四
下
午

15
時

因
溪

頭
遊
客

回
程

欲
接

往
國

道

3
號

車
流

量
大
及

匝
道

儀
控

故

有
壅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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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台

3
線

1
67
K
+1
00

與
國
道

4

號
終

點
相
交

路
口

 

協
調
警
方
加
強
號
誌
連
鎖
、
時
制
調
整
。
 

無
 

4
0 
km
/h
 

40
-5
0 
km
/h
 

台
3
線
調
整
主
線
綠
燈
時
間
，

台
3
線

車
多

車
流

順
暢

，
僅

國

道
4
號

路
口

稍
有

停
等

。
 

無
 

(
9)
台

1
線

2
07
K
-2
2
2K

田
尾
公

路
花

園
路
段

（
彰

化

田
尾

）
 

1.
壅

塞
時

調
整

號
誌

增
加

主
線
綠
燈
時
間
。
 

2.
請

警
方

加
派

警
力

疏
導

交
通
。
 

無
 

40
 k
m/
h 

40
-5
0 
k
m/
h 

車
多
車
流
順
暢
僅
初
二
初
三
下

午
稍

有
壅

塞
，

餘
均

車
流

順

暢
。

 

尖
峰

時
段
協

調
警

方

派
員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
 

(
10
)台

14
線

51
K+
50
0（

中
山
路
）

與
愛

蘭
交
流

道
 

1.
協

調
警

方
交

通
疏

導
及

加
強
違
規
車
輛
取
締
。
 

2.
協
助
警
方
以

CM
S
交
通
宣
導
改
道
。
 

無
 

3
0-
5
0 
k
m/
h 

30
-4

0 
km
/h
 

初
一
下
午
壅
塞
，
其
他
時
間
車

多
但

車
流
順

暢
。

 

尖
峰

時
段
協

調
警

方

派
員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
 

(
11
)台

18
線

8
9k

（
阿

里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
及
縣
道

16
9
線

17
k（

奮
起

湖
）
路
段

1.
台

1
8
線

61
K~
16
9
線

奮
起
湖
、
台

1
8
線

8
6K
~
95
K

等
路

段
設
有

短
程

區
間

免
費
接
駁
專
車
（
阿
里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

嘉
義
林
區
管
理
處
）
。
 

2.
規
劃
石
棹
~奮

起
等
替
代
路
線
，
設
置
臨
時
指
示

標
誌

引
導
，
並
協

調
警

方
實
施
交
通
疏
導
管
制
。

3.
設

置
臨

時
指

示
標

誌
引

導
下
山
車
流
經
由
鄉
道

嘉
1
26

線
轉
台

3
線
往
竹
崎
交
流
道
進
入
國
道

3

號
，

以
分
流

中
埔

交
流

道
交
通
量
。
 

4.
阿

里
山

風
景

區
及

奮
起

湖
等
聯
外
道
路
瓶
頸
路

口
協

調
警
方

交
通

疏
導

及
違
規
停
車
取
締
。
 

5.
增

闢
臨

時
停

車
位

（
阿

里
山
國
家
風
景
區
管
理

處
）
。
 

6.
加

油
專

用
臨

時
車

道
，

僅
石
桌
及
阿
里
山
森
林

遊
樂

區
出
口

處
設

有
加

油
站
，
為
避
免
區
段
塞
車

故
規

劃
臨
時

加
油

車
道

。
 

7.
各

配
合

單
位

將
最

新
交

通
資
訊
，
以
電
話
聯
絡

或
傳

真
提
供

竹
崎

分
局

及
中
埔
分
局
彙
整
提
供

警
察

廣
播
電

台
作

不
定

時
路
況
插
撥
。
 

8
.台

18
線

71
k+
1
00

處
坍
方
路
段
，
日
間
設
置
人

工
旗

手
實
施

單
向

行
車

管
制
。
 

9.
CM
S
標

誌
配
合
顯

示
最

新
路
況
。
 

34
面
 

30
~3
5 
km
/h
 

平
均
行
駛
速
率

3
0~
4
0 
k
m/
h 

春
節

期
間

1
.(
1
03
/
02
/
02
-
10
3
/0
2
/0
3
)

中
午

(約
10

時
至

12
時

)因
用

餐
時
段
關
係
，
縣
道

16
9
轉
往

台
18

線
62
K
附
近
車
流
量
大
，

但
車

流
順
暢

。
 

2
.1
0
3/
0
2/
0
1-
1
03
/
02
/
04
(下

午
時
段
)台

18
線

34
K、

57
K、

63
K
逆

樁
車
流
量

大
，
車

速
慢
。

無
 

(
12
)縣

道
17
2
線

39
k~
42
k（

仙
草
埔
~

關
子

嶺
）
路

段
 

請
警
察
單
位
加
強
疏
導
車
流
量
 

無
 

3
0~
40
 k
m/
h 

60
 k
m/
h 

行
車
順
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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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總局 

(
13
)台

17
線

1
39
K
-1
4
2K

南
鯤
鯓

路
段
 

1.
雲
嘉
南
濱
海
風
景
區
管
理
表
示

10
3
年
大
型
車

停
車

格
為

83
格

，
小

型
車

停
車

格
將

增
加

15
5

格
。
 

2.
協

調
臺

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指
派
員
警
現
場
交
通

指
揮

疏
導
及

違
規

取
締

。
 

3.
本
處
新
營
工
務
段
於
台

17
線
南
北
向
各
重
要
路

口
設

置
「
直

行
車

輛
走

外
側

車
道

」
指

示
標

誌
，

提
前

導
引
車

輛
分

流
，
避
免
南
鯤
鯓
代
天
府
前
壅

塞
。
 

4.
提
供

19
68

專
線
作
為
省
道
及
代
養
縣
道
反
映
路

況
及

道
路
通

阻
查

詢
電

話
等
相
關
行
車
資
訊
。
 

2
面
 

5
0 
km
/h
 

約
50
 k
m/
h 

行
車
順
暢

 
無

 

(
14
)
台

2
1

線
佛

陀

紀
念

館
路

段
（

高
雄

市
大

樹
區
）
 

1.
高

雄
市

政
府

及
佛

光
山

已
於
河
川
地
設
置
停
車

場
，

供
車
輛

停
放

。
 

2.
紀

念
館

至
佛

光
山

之
「

興
田
路
」
由
警
察
單
位

管
控

改
為
南

下
單

向
行

駛
。
 

3.
由

高
雄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先
行
標
示
宣
導
南
下
外

車
道

為
進
入

紀
念

館
，
內
車
道
為
直
行
大
樹
區
。

4.
利
用

CM
S
提
供
即
時
交
通
資
訊
。
 

無
 

 

30
 k

m/
h
r 

30
 k
m/
h
r 

1
.民

眾
較

集
中

停
車

問
道

堂

停
車

場
，
高

灘
地

及
低

水
護

岸
停

車
場

民
眾

較
不

願
意

前
往

停
車
。
 

2
.停

車
場

空
位

資
訊

不
能

迅

速
揭

露
導

引
民

眾
前

往
停

車
。
 

3
.民

眾
於

佛
陀

紀
念

館
大

門

口
上

下
車
。
 

1
.宣

導
鼓

勵
民

眾
搭

乘
公

共
運

輸
公

車
或

轉
搭

接
駁

車
。
 

2
.宣

導
車

輛
於

高
灘

地
及

低
水

護
岸

停
車

場
停
車
，
勿

停
路

肩
。
 

3
.現

場
加

派
交

通
警

察
引

導
車

輛
並

號
誌

燈
管
制

。
 

備
註
：
上

述
行
駛

速
率

為
1
月

3
1

日
至

2
月

3
日

(初
1
-初

4)
較
壅

塞
時

段
。
 

(
15
)國

道
3
號
與

18
7
乙
線
(南

州
交
流

道
)及

台
17

線
(林

邊
交
流
道
)路

口
 

設
置

替
代
道

路
及

配
合

警
察
局
交
管

 
15

面
 

 

50
km
/h
r 

50
~6

0 
km
/h
r 

行
車
順
暢

 
 

(
16
)國

道
10

終
點

與
台

3
線
（
旗
屏

路
）

及
高

14
0（

旗
美

路
、

設
置
替
代
道
路
及
配
合
警
察
局
交
管
 

24
面
 

5
0k
m/
hr
 

50
 k
m/
hr
 

行
車
順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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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路
）
交

叉
路

口

（
高

雄
市
美

濃
區

）

 (
17
)台

1
線

與
台

17

線
水

底
寮
路

口
 

1.
規

劃
替

代
路

線
 

2.
水

底
寮

街
道

加
強

取
締

路
邊
違
規
停
車
，
重
要

路
口

派
人
指

揮
交

通
，
並
彈
性
調
撥
車
道
疏
導
交

通
。
 

3.
調
整
交
通
號
誌
幹
支
道
秒
差
時
制
(幹

道
時
間

加
長
)。

 

4.
透

過
警

廣
高

雄
台

加
強

宣
導
替
代
道
路
及
播
報

雍
塞

路
段
。
 

5.
警

察
單

位
做

機
動

性
調

撥
車
道
。
 

58
面
 

50
Km
/h
 

40
~5

0 
Km
/h
 

行
車
順
暢
 

加
強
路
邊
違
規
停
車

取
締

。
 

(
18
)台

9
線
蘇
花
公

路
蘇

澳
端
路

口
 

1.
蘇
花
公
路
北
上
-循

例
請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規
劃

警
力
疏

導
車

流
由

蘇
花
公
路
出
口
右
轉
蘇

東
中
路
再
左
轉
臺

2
線
往
頭
城
(或

臺
2
線
左
轉

海
山
東
、
西
路
接
國
道

5
號
往
台
北
)，

或
蘇
東

中
路

右
轉
蘇

港
路

經
臺

9
線
往
羅
東
、
宜
蘭
。
 

2.
南
下
蘇
花
公
路
-循

例
請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規
劃

警
力
疏

導
車

流
由
臺

9
線
經
蘇
港
路
左
轉

中
正

路
再
右

轉
白

米
橋

接
蘇
花
公
路
往
花
蓮
。
 

3.
蘇

花
公

路
蘇

澳
至

南
澳

路
段
請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視
車
流

狀
況

，
規

劃
警
力
疏
導
交
通
。
 

4.
本
段
省
道
路
況
資
訊
可
變
資
訊

CM
S
位
置
-臺

9

線
10
1
k+
9
00

蘇
澳
新
站
、
臺

9
線

10
3k
+1

00

蘇
澳
國
小
、
10
4
k+
70
0
及

10
5k
+5
05

蘇
花
公
路

起
點
、
13
0k

+4
00

及
13
1k
+
85
0
南
澳
及

16
2k
+3
50

和
中
，
共
計

7
座
，
提
供
用
路
人
省

道
路

況
相
關

交
通

資
訊

。
 

7
面
 

蘇
花

公
路

蘇
澳

至
南

澳
路

段
預

估
40
 
Km
/
h 

實
際

行
駛
速

率

3
5 
K
m/
h。

 

 

1
.南

澳
鐵

路
平

交
道

火
車

通

過
時

有
回
堵

情
形

 

2.
主

要
壅

塞
時

段
為

初
四

，
因

提
早

返
回
工

作
崗

位
。
 

無
 

(
19
)台

9
線
礁
溪
路

段
 

1.
替

代
路

線
規

劃
往

台
9
線
北
宜
公
路
至
台
北
。
 

2.
替
代
路
線
規
劃
往
宜

4、
宜

6
線
經

19
1
線
北
宜

公
路

至
台
北

，
濱

海
公

路
至
基
隆
。
 

3.
協

調
宜

蘭
縣

警
察

局
春

節
期
間
派
員
執
勤
疏
導

車
流

，
同
時

管
制

取
締

違
規
路
邊
停
車
。
 

12
面
 

礁
溪

路
段

行
駛

速
率

預
估

維
持

3
5~
4
0 
K
m/
h。

 

實
際

行
駛
速

率

4
0 
K
m/
h。

  

礁
溪

市
區
為

熱
門

景
點

及
伴

手

禮
採

買
據
點

，
故

車
流

較
多

，

行
車

速
率
略

降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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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台

9
線
金
崙
路

段
 

1.
規

劃
替
代

道
路

 
2.
協

調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取
締
違
規
停
車
及
規
劃
警

力
疏

導
路
口

交
通

。
 

7
面
(警

分

局
設
置
) 

3
0~
4
0k
m
/h
 

3
0~
4
0k
m
/h
 

路
幅

不
足
且

擁
入

大
量

車
潮

。
 

(
21
)台

9
線
東

37
-
1

線
路
口
(初

鹿
牧
場
)

1.
春

節
期
間

採
單

行
道

管
制
。
 

2.
設

置
單
行

道
動

線
指

引
標
誌
，
並
由
台
東
縣
警

察
局

協
助
管

制
車

輛
進

出
動
線
。
 

由
卑
南
鄉

公
所
及
警

分
局
設
置
 

3
0~
4
0k
m
/h
 

3
0~
4
0k
m
/h
 

路
口

號
誌
管

制
，

路
幅

有
限

，

擁
入

大
量
車

潮
。

 

1
.
持

續
加

強
宣

導
。

 

2
.列

花
東

公
路

改
善

計
畫

考
量

(
長

期
)。

 

(
22
)台

8
線
太
魯
閣

至
天

祥
路
段
 

管
制

措
施
由

太
管

處
會

同
相
關
機
關
統
籌
辦
理
規

劃
 

1
02

面
 

3
0 
K
m/
h。

 
4
0 
K
m/
h 

 

瓶
頸

點
為
單

車
道

，
均

有
警

力

配
合

疏
導
 

無
 

(
23
)台

84
線
走
馬

瀨
農

場
路
段
 

1.
走
馬
瀨
農
場
於
台

84
線

38
.9
K
提
供
小
客
車
停

車
場
，
並
於
台

84
線

38
.9
K（

停
車
場
）
與

37
.9
K

（
走

馬
瀨
農

場
入

口
）

兩
處
提
供
往
來
接
駁
車
供

停
好

車
輛
之

民
眾

使
用

。
 

2.
走
馬
瀨
農
場
表
示
將
提
供
停
車
位

25
00

個
及
臨

時
停
車
位

45
00

個
。
 

3.
走
馬
瀨
農
場
將
於
台

84
線

3
7.
5K
（
東
向
）
附

近
製
作
｢走

馬
瀨
農
場
車
輛
請
靠
右
｣牌

面
。
 

4.
無

替
代
道

路
可

資
使

用
，
請
地
方
政
府
警
察
及

交
通

單
位
協

助
加

強
管

制
及
違
規
取
締
。
 

無
 

70
 K
m/
h 

70
 K
m/
h 

行
車
順
暢
 

無
 

(
24
)台

9
線
蘇
花
公

路
之

南
澳
平

交
道

 

協
請

轄
區
蘇

澳
分

局
於

南
澳
平
交
道
周
邊
道
路
實

施
定

點
警
力

交
通

疏
導

並
加
強
取
締
路
邊
臨
時
停

車
，

以
保
持

平
交

道
路

口
淨
空
維
持
交
通
順
暢
。
 

2
面
 

南
澳

市
區

預
估

40
公
里
/小

時
。
 

1、
1
20
0
~2
4
00

時
段

塞
車
情

形
嚴

重
實
際

行
駛

速
率

0
~1
0
公
里
/

小
時

。
 

2、
其
餘
時
段
實

際
行

駛
速
率

2
0~
30

公
里
/

小
時

。
 

1
.南

澳
鐵

路
平

交
道

等
待

火

車
通

過
期
間

過
久
，
造

成
車

流
嚴

重
回
堵

。
 

2.
市

區
2
處
路

口
實

施
號

誌
管

制
，

造
成
另

一
波

回
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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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年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交
通

疏
導

計
畫

成
果
檢
討
表

 

  

填
寫

單
位
：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重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聯

外
道

路
疏
運
 

針
對

主
要

觀
光

遊
憩

地
區

之
聯

外
道

路
壅
塞

路
段

10
3
處

，
研

提
具

體
疏

運
措

施
，

協
調

相
關

單
位

配
合

辦
理

春
節

交
通

疏
運

工
作

。
 

相
關

疏
運
措

施
包

括
：
 

1.
車

輛
與
遊

客
之

疏
導

與
管
制
 

2.
臨

時
性
指

示
標

誌
之

設
置
。
 

3
.
協

調
相

關
單

位
暨

交
通

警
察

配
合

勤
務
調

度
。

 

4
.
風

景
區

內
旅

客
服

務
人

員
、

方
式

之
規
劃
、
安

排
及
配
置
。

5
.
宣

導
利

用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出

遊
。
 

6.
建

立
路
況

匯
報

機
制

。
 

交
通
順
暢
率

82
.9
3%
 

大
型

車
停

車
需

供
比

8
9.
8
1％

 

小
型

車
停

車
需

供
比

7
4.
8
5％

 

1
.1
0
3

年
春

節
期

間
初

一
至

初
五

(1

月
3
1
日
至

2
月

4
日
)，

全
國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旅

遊
人

次
估

算
約

達

1
,0
16

萬
人
次
，
與

10
0
年
（
假
期

天
數

相
同

）
相

比
，

旅
遊

人
次

成

長
約

13
.3

8%
。
 

2.
全
臺
氣
候
宜
人
，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聯

外
道

路
之

交
通

順
暢

率
，

整
體

而

言
約
達

82
.9

3％
。
大
型
車
停
車

需

供
比

89
.8

1％
、
小
型
車
停
車
需

供

比
74

.8
5％

。
 

3.
協
調
開
行

12
條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接

駁
專
車
，
平
均
搭
乘
率
達

66
%
。

 

4.
開
行

30
條
「
台
灣
好
行
」
景
點
接

駁
公
車
，
平
均
搭
乘
率
達

82
.3

8%
。

1.
天

候
清

爽
宜

人
適

合
民

眾
出

遊
。
 

2.
媒

體
爭

相
報

導
新

興
景

點
引

發
旅
遊

效
應

。
 

3.
賞

櫻
、

賞
花

熱
潮

帶
動

民
眾

戶
外
踏

青
。

 

4
.
經

濟
與

消
費

信
心

成

長
，

增
加

民
眾

出
遊

意

願
。
 

5.
假

期
長

度
與

團
費

影
響

出
國

旅
遊
人

次
略

減
。

1.
熱

門
景

點
分

流
及

替
代

景
點

建
議
 

2.
持

續
並

強
化

提
供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3.
各

風
景

區
加

強
規

劃
停

車
場

之
因
應

計
畫

 

4.
調

查
蒐

集
各

地
新

興
旅

遊
景

點
與

臨
時

性
大

型

活
動

以
利
疏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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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4.高速鐵路工程局

10
3
年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交
通

疏
導

計
畫

成
果

檢
討
表
 

填
寫

單
位
：
台

灣
高

速
鐵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主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春
節

增
班
計

畫
 

1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1
月

27
日
至

2
月

5
日
）
，
雙
向
共
加
開

29
3
班
次
。
 

2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1
月

27
日
至

2
月

5
日
）
計
劃
開
行
總
班
次
數
為

1,
63
2

班
，
實
際
開
行
班
次
為

1,
63
4
班

(
1/
29

臨
時
加
開
南
下

2
班

次
)。

 

發
車
率
 

發
車
率

10
0%
 

無
 

無
 

座
位
利
用
率
 

1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1
月

27
日
至

2
月

5
日

）
平

均
座

位
利
用
率
達

65
.0
9%
 

2
. 

單
日
最
高
座
位
利
用

率
為

2
月

3
日
（
農

曆
初

四
）
達

7
0.
3
5%
 

無
 

無
 

準
點
率
 

列
車
準
點
率

99
.8
8%
 

無
 

無
 

重
大
事
故
率
 

重
大
事
故
率
為

0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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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5.臺灣鐵路管理局

10
3
年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交
通

疏
導

計
畫

成
果

檢
討
表
 

填
寫
單
位
：
臺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主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1
. 

營
運

實

績
 

           

1
. 原

計
劃
加
開

54
0
列
次
，
實
際
加
開

65
4
列

次
。
 

2
. 加

開
優

惠
列

車
：

 


 自

強
號

：
於

10
3
年

1
月

28
日
加
開
樹

林
→

臺
東

1
列

次
；

1
月

29
日
加
開
樹

林
→

花
蓮

及
新

左
營

→
臺

東
各

1
列

次
；
2
月

4
日
加

開
花

蓮
→

樹
林
及
臺
東

→
新

左
營
各

1
列

次
，
並

以
七
折
優
惠
票

價
。
 


 新

購
80
0
型

快
車
：
自

1
月

28
日
至

2
月

5
日

，
每

日
加

開
新

竹
往

返
花

蓮
對

號
快

車
2
往

復
（

4
列

次
），

並
提
供
優
惠
票
價

（
臺
北
─
花
蓮

20
0
元
、
臺
北
─
宜
蘭

10
0

元
）
。
 


 復

興
號
：
原
週
五
~週

一
開
行
之

68
4
次
及

68
5
次

復
興

號
，

於
春

節
期
間
每
日
加
開

並
仍

提
供

優
惠

票
價

（
臺

北
─
花
蓮

20
0

元
、
臺
北
─
臺
東

35
0
元
）
 

 

1
. 

提
供
之
運

能
 

 2
. 

客
運
收
入

實
績
 

 3
. 

旅
客
人
數

 4.
車
輛
整
備
率

原
計
劃

8
7.
0
5﹪

 

   

1.
全
線
運
能
原
計
劃
較
平
日
增
加

15
.7
﹪
，
實
際

增
加
到

21
.2
﹪
。
 

2.
客
運
收
入
：
自

1
月

28
日
起
至

2
月

5
日

止
。

營
收
合
計

6
億

0,
9
14

萬
3,
22
1
元
，
每
日
平
均

6,
76
8
萬

2,
58
0
元
，
較
去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營

收
（
6,
3
95

萬
8
,1
10

元
）
增
加

5.
8
%。

  

3.
旅
客
人
數
：
自

1
月

28
日
起
至

2
月

5
日

止
，

計
輸
運

63
0
萬

4,
03

3
人
次
，
每

日
平

均
70

萬

0,
44
8
人
次
，
較
去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旅
客
人
數

（
68

萬
3,
92
2 
人
）
增
加

2.
4%
 

4.
延
人
公
里
：
自

1
月

28
日
起
至

2
月

5
日

止
，

合
計

3
億

5,
65
2
萬

5,
33
8
人
/公

里
，
每

日
平

均
3,
96
1
萬

3,
92
6
人
/公

里
，
較
去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延
人
公
里
（
3,
75
6
萬

0,
44
0

人
/公

里
）
，
增
加

5.
5
% 

5
.車

輛
整
備
率
達
成

87
.0

5﹪
，
較
去
年
（
86
.4

%）

增
加

0.
65

%。
 

             

1
.
因

應
尖
峰

需
求

，
建

立
常

態

化
運

輸
模
式

及
非

常
態

應
變

機

制
，

加
開
列

車
、

加
掛

車
廂

增

加
運

能
，
以

充
分

滿
足

旅
客

需

求
。
 

2
.
針

對
路
線

容
量

受
限

之
區

間
，

續
採
加

掛
車

廂
措

施
，

以

解
決

尖
峰
運

能
不

足
之

問
題

。
 

3
.
離

峰
時
段

，
續

辦
優

惠
列

車
，

以
達
移

峰
填

谷
之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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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主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2.
列

車
準

點
率
 

1.
 因

應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旅
客
運
量
龐
大
，
為
避

免
因

行
包

裝
卸

造
成

列
車

誤
點

，
5
54

次
及

6
51

次
莒

光
號

附
掛

行
李

車
之

行
包

託
運

業

務
，
僅

限
辦

理
裝

載
免

費
行

李
、
生
鮮
蔬
果
、

食
品

及
急
送

品
等

物
品

。
 

2
.
配

合
春

節
運
輸

，
與

行
車

有
關

之
工

程
一

律

停
工

（
養
路

維
修

及
砸

道
作

業
除
外
）。

 

3
.
成

立
營

運
管
制

中
心

，
以

因
應

行
車

突
發

事

件
，

採
行
應

變
措

施
。
 

準
點
率
之
達
成

1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自

1
月

28
日
至

2
月

5
日

止
，
列
車
準
點
率
為

90
.5
6％

，
與
去
年
同
期

9
2.
2

﹪
相
比
較
，
減
少

1.
65
%。

 

 
 

3.
票

務
措

施
 

1
.
為

疏
解

訂
票
旅

客
擁

擠
現

象
，

東
、

西
線

訂

票
時

間
予

以
錯

開
。

並
修

正
旅
客

完
成

訂
票

後
2
日

內
取

票
，

逾
期

未
取

者
，
系
統
將
自

動
解

除
其

訂
座

，
並

回
歸

系
統
內

，
供

其
他

旅
客

訂
位
，

以
免

座
位

虛
糜

。
 

2.
每

日
於

本
局

網
站

公
告

對
號

列
車

售
票

餘

額
。
 

增
進
旅
客
訂
票

及
取
票
之
方
便

性
。
 

 

1
. 

比
較

10
2
年
及

10
3
年
春
節
東
線
訂
票
瞬
間

最
大
進
線
量
(1
02

年
55

萬
、
10
3
年

32
萬
)

與
訂
票
成
功
總
數
(1
02

年
70

萬
張
、
10
3
年

64
萬

張
)
，

顯
示

已
有

效
遏

阻
假

性
需

求
，

並

達
成
網
路
順
暢
之
目
標
。
 

2
. 

1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東
、
西
部

部
分

列
車

仍
有

餘
票
，
並
每
日
公
布
，
供
旅
客
訂

票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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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 
 1
03
年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交
通
疏
導
計
畫
成
果
檢
討
表
 

填
寫
單
位
：
民
用
航
空
局
 

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重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一
、

營
運
實

績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1
03

年
1

月
24

日
至

2
月

6
日

)計
飛

航
國
內
航
線

1,
92
0
班
，
提

供
30
4
,3
19

個
座
位
，
載
運

旅
客

22
2,

86
1
人
。
 

 

1
.航

空
運

能
(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 

2
.空

運
運

量
(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1
. 

與
假
期
同
為

6
天
之

10
0
年

春
節
相
較
，
航
空

運
能

提
升

3
.8
%
，

空
運

運
量

提
升

4
.1
%。

 
2
. 

整
體
而
言
，
1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情
形
良
好
。
 

 
 

二
、
管
制
措
施
 

1
.離

島
管

制
航

線
依

公
告

日
期

統
一

開
放

訂
位
，
並

統
一

規
定
網
路

及
電

話
訂
位

比
例
。
 

2
.開

放
訂

位
後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開
票
，
機
票
使
用

依
「

限
當

日
當
班
次
有

效
」、
「
至

遲
於
出
發
前

一
日

辦
理

退
票

」
及

「
逾

期
作
廢

」
等
限
制

規
定

辦
理
。
 

 

空
運

資
源
有

效
利

用
 

1
.分

二
次

(
正

班
機

暨
第

一
波

加
班

機
、

第
二

波
加

班
機

)
統

一
開
放
訂
位
，
有

效
掌

握
需

求
規
劃
運
能
。
 

2
.澎

湖
航

線
網

路
訂

位
比

例
由

60
%提

升
至

65
%，

澎
湖
縣
政

府
表
示
成
效
良
好

。
 

3
.透

過
事

前
宣

導
及

落
實

執
行
，
機
票
管
制
措

施
成

效
更

為
顯
著
，
旅
客
多

按
所

訂
行

程
搭
機
，
班
機
報

到
率

提
高

(接
近

10
0%
)，

空
運
資
源
得

以
充
分
利
用
。
 

 

 
1
.在

離
島
管
制
航
線
中
，
金
門
及

馬
祖

航
線

網
路

訂
位

比
例

均
已
達

70
%，

建
議
澎
湖
縣

政
府
亦
可
評
估
是
否
於

10
4

年
將

馬
公

航
線

網
路

訂
位

比
例
亦
提
升
至

70
%。

 
2
.機

票
管

制
措

施
之

落
實

執
行

已
使

得
班

機
報

到
率

大
幅

提
高
，
建

議
聯
合

候
補

櫃
檯

於
預

估
現

場
臨

時
加

班
機

需
求

時
納
入

考
量
，
必

要
時

及
早

提
出
加

班
機

需
求
，
以

利
後

續
加
班

機
協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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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重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三
、

緊
急

應
變

(
疏

運
AB
C

計
畫
) 

1
.事

先
檢

視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妥

適
性

及
進

行
演

練
強

化
應
變

能
力
。
 

2
.春

節
期

間
每

日
專

人
監

控
，
掌

握
氣

象
及
機
場

狀
況
，
適

時
啟
動
疏
運

AB
C
計

畫
。
 

3
.適

時
啟

動
聯

合
候

補
機

制
，
有

效
維

持
機
場
秩

序
。
 

疏
運
滯
留
機
場
旅
客
能
力
 

1
.春

節
期

間
計

協
調

航
空

公
司

增
開
加
班
機

34
架

次
，

另
軍
機

7
架
次
，
詳

如
下

述
：

(
1)
除
夕
(1
03

年
1
月

30
日
)因

部
分

金
門

鄉
親

提
前

返
鄉

至
松
山
機
場
候
補
，
民
航

機
無

法
於

下
午

前
疏

運
完

畢
，
協
調
軍
機

1
架

次
協

助
疏
運
。
 

(
2)
初
二
(1
0
3
年

2
月

1
日
)下

午
金

門
及

馬
祖

機
場

因
濃

霧
影

響
致

滯
留

約
千

餘
旅

客
，
經
適
時
啟
動

聯
合

候
補

機
制

，
於

次
(2
)
日

增
開

民
航
機
加
班
機

12
架

次
，

協
調
國
防
部
調
派
軍

機
5
架

次
疏

運
，

順
利

疏
運

全
數

旅
客
。
 

(
3)
初
四
(1
0
3
年

2
月

3
日
)：

因
部

分
澎

湖
鄉

親
提

前
返

回
工

作
崗

位
至

馬
公

機
場

候
補
，
民
航
機
無

法
於

下
午

前
疏
運
完
畢
，
協

調
軍

機
1

架
次
協
助
疏
運
。

 
2
.在

機
場

航
班

正
常

起
降

情
況

下
順
利
疏
運
旅
客
，
達
成

零
滯
留
旅
客
目
標
。

 

 
1
.為

達
成

儘
速

疏
運

旅
客

目
標
，
可

再
協
調
國

防
部

研
議

提
升

啟
動

軍
機

相
關

作
業

效
率

。
 

2
.因

應
初

二
因

濃
霧

導
致

金
門

及
馬

祖
機

場
滯

留
旅

客
情

形
，
雖

即
時
成
立

聯
合

候
補

櫃
檯

並
於

次
日

順
利

疏
運

旅
客
，
惟

有
部
分

旅
客

抱
怨

未
獲

悉
啟

動
聯

合
候

補
訊

息
致

錯
失

填
寫

候
補

單
時

機
，

將
就
此

研
議

改
善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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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重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四
、
訂
票
服
務
 

1
.提

高
便

利
商

店
購

票
普

及
度
 

2.
增

加
手

機
訂

位
服
務
 

3
.提

供
網

路
機

位
候

補
及

變
更

行
程
服

務
 

 

旅
客
訂
票
方
便
性
 

1.
立
榮
、
復
興
、
華
信

及
遠
東

航
空

公
司

皆
提

供
於

便
利

商
店
購
票
服
務
。
 

2.
立
榮
、
復
興
航
空
公
司

提
供

手
機

AP
P
訂
位
服
務
。
 

3
.華

信
航

空
公

司
提

供
網

路
機

位
候
補
及
變
更
行

程
服

務
。

4
.藉

由
提

供
更

多
元

之
訂

票
服

務
，
提
升
旅
客
便

利
性

。
 

 
 



 

C-28 

附錄 C  
6.民用航空局 

 



 

C-29 

附錄 C  
7.航港局 

   附
表

3 
 1
03
年
春
節
連
續
假
期
交
通
疏
導
計
畫
成
果
檢
討
表
 

填
寫
單
位
：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作
業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評
估
指
標
 

執
行
績
效
 

重
要

發
現
 

建
議

改
善
事

項
 

1
. 

營
運

實
績
 

1
.1
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灣
本

島
與
離

島
間

共
5
條

航
線
，
總
計
開
航

7
53

航
班
，
載
客

9
萬

9,
7
68

人
次

。
 

2.
大

陸
地

區
經

金
門

、
馬

祖
小

三
通

共
4
條

航
線

，
總

計
開
航

31
5
航
次
，
載
客

2
萬

9,
1
86

人
。
 

3.
疏

運
期

間
合

計
提

供
1
,0
68

航
班
，
載
客

12
萬

8
,9
54

人
次
。
 

1
.海

運
運

量
(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

 
2
.海

運
運

能
(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

 
3
.海

運
運

能
(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

 
 

1
.1
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灣
本

島
與

離
島

間
平

均
載

客
率
約

60
.2
％
，
較
去
年

平
均
載
客
率

48
.7
%為

高
。

2.
大

陸
地

區
經

金
門

、
馬

祖
小

三
通

航
線

平
均

載
客

率
約

3
5.
9％

，
較
去
年
平
均

載
客
率

36
.8
%略

低
。
 

3.
疏

運
期

間
平

均
載

客
率

約
4
8.
1
％

，
較

去
年

平
均

載
客
率

42
.7

%成
長
約

5.
4%
。

1
.1
03

年
春

節
假

期
較

10
2

年
少

3
日

，
爰

循
小

三
通

模
式

至
大

陸
旅

遊
人

數
減

少
。
 

2
.春

節
期

間
東

琉
線

旅
客

人
數

增
加

，
每

日
均

加
開

航
班

因
應

旅
客

人
潮

。
 

3.
初

二
至

初
四

臺
東

離
島

航
線

出
遊

人
數

增
加

，
均

加
開

航
班

滿
足

旅
客

需
求

。

因
應

東
琉

線
旅

客
人

數
逐

年
增

加
，

惟
碼

頭
動

線
是

否
可

配
合

大
量

旅
客

進
出

及
碼

頭
船

席
是

否
可

足
以

供
加

班
船

使
用

，
後

續
建

議
屏

東
縣

政
府

研
議

辦
理

。
 

 

2
.航

班
準
點
情
況
 

1
.1
0
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航

務
中

心
每

日
皆

派
員

辦
理

督
檢

業
務

確
認

航
班

開
航

情
形

。
 

2.
疏

運
期
間

僅
於

2
月

3
及

4
日

基
隆

-
馬

祖
航

線
因

海
象

不
佳

停
航
，
2
月

1
日
及

4
日
金
門
-泉

州
航
線
因
霧

停
航

、
兩

馬
小

三
通

航
線

因
海

象
不

佳
停

航
，

其
他

航
線

均
正
常

。
 

媒
體
負
面
報
導
。
 

1.
臺

灣
本

島
-
離

島
間

各
航

線
除

基
隆

-
馬

祖
航

線
因
海
象
不
佳
停
駛

4
航

次
，

其
餘

航
班

均
依

表
訂

航
班

開
航

。
另

為
因

應
東

琉
線

及
臺

東
離

島
航

線
之

旅
客

人
潮

，
依

現
場
情
況
加
開

46
2
班

次
，
有
效
疏
運
旅
客
。
 

2
.小

三
通

部
分

因
遇

氣
候

不
佳

，
共

有
15

航
班

停
航

，
惟

規
劃

運
能

充
足

，
受

影
響

旅
客

人
數

有
限
。
 

1.
東

琉
線

因
旅

客
人

數
較

多
，
其
實
際
執
行

6
42

航
次

較
原

規
劃

24
0
航

次
增

加
4
02

航
次
，
航
次
增
加

1
.6
75

倍
。
 

2.
臺

東
離

島
航

線
因

應
出

遊
人

數
增

加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實
際

執
行

86
航

次
較

原
規

劃
22

航
次
加

開
64

航
次

，
其

中
8

航
次

(
占

9
.3
%)

因
旅

客
上

下
船

時
間

拉
長

致
客

船
進

出
港

時
間

稍
有

延
遲

。
 

1.
輔

導
東

琉
線

業
者

為
春

節
期

間
之

旅
客

人
潮

公
告

尖
峰

期
間

之
船

期
表

。
 

2.
尖

峰
時

段
航

班
密

集
時

督
導

客
船

業
者

加
派

人
員

現
場

協
助

指
引

及
管

理
。
 

3.
票
務

措
施
 

航
務

中
心

皆
派

員
辦

理
督

檢
業

務
，

各
航

線
業

者
票

價
尚

符
合

核
定

票
價

，
無

超
賣

票
價

情
形

發
生

，
排

隊
秩

序
良

好
。
 

消
費

者
(
旅

客
)
抱

怨
或

申
訴
。
 

排
隊
秩
序
良
好
。
 

部
分

時
段

東
琉

線
現

場
排

隊
人

數
較

多
。
 

建
議

東
琉

線
業

者
辦

理
預

售
票

機
制

，
俾

利
減

少
現

場
排

隊
人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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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1 

 

 

 

A. 附錄 D 春節疏運評估指標檢討 



 

 D - 2

 



 

附錄 D

D-3 

附
錄

D 
 春

節
疏
運
評
估
指
標
名
稱
、
內
涵
、
分
析
與
展
現
方
式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註

1)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註

2
) 

展
現
方
式
(註

3
)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高
 

速
 

公
 

路
 

1
.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萬
輛
次
/日

)


 

 
 

具
運

量
與

需
求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國

道
雙

向
通

行
車
流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原
收
費
站
交
通
量
係
指
通
過
原
收
費
站
所
在
路
段

之
車

輛
次
數
，

惟
於

原

收
費

站
拆

除
後

，
該

路
段

改
以

電
子

收
費

系
統

(
ET
C)

門
架

設
備

蒐
集

其

車
輛
通
過
次
數
。
 

2.
公
式
：
 11

1
CB

A


 

A1
：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日
平
均
交
通
量
；
 

B1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車
輛
通
過
國
道
全
線
原
收
費
站

路
段
之

輛
次

總
和

；
 

C1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與
前

一
年

或
歷

年
比

較
，

可
反

映
國

道
使

用

需
求
量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為

27
4
萬
輛
次
；

1
02

年
為

24
7
萬
輛
次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加
11
%。

 

註
1：

 

基
本
型
：
顯
示
各
個
運
輸
系
統
運
能
(所

提
供
之
運
送
能
力
，
表
示
供
給
量
，
例
如
班
次
數
)、

運
量
(所

運
送
之
旅
客
數
量
，
表
示
使
用
量
，
例
如
運
送
人
次
)與

服
務
水
準
(例

如
臺
鐵

準
點
率
)等

整
體
疏
運
情
形
。
 

政
策
型
：
顯
示
疏
運
措
施
達
到
移
峰
填
谷
(例

如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交
通
量
)、

提
昇
公
共
運
輸
供
給
量
(例

如
臺
鐵
之
運
能
)與

觀
光
旅
遊
交
通
順
暢
(例

如
觀
光
交
通
順

暢
比

)之
政
策
效

果
。
 

特
定
型
：
顯
示
特
定
時
間
、
空
間
路
段
或
路
線
之
疏
運
措
施
效
果
(例

如
國
道

5
號
北
上
雪
隧
南
口
回
堵
長
度
之
時
段
占
上
午
與
下
午
之
比
例
) 
。
 

註
2：

分
析
期
間

原
則

指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若
有

特
別
時
段
，
則
另
有
說
明
。
 

註
3：

展
現
方
式

原
則

與
前

一
年

或
歷

年
比

較
，

若
有
其
他
展
現
方
式
，
則
輔
助
說
明
。
 

註
4：

相
對
於
路
政
司
原
有

25
項
指
標
，
新
增

第
4、

8、
9、

12
、
13
、
15
、
16
、
19
、
21
、
24
、
27

項
指
標
，
共
計

11
項
，
並
以
底
線

註
記

其
指

標
名

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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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2
. 

國
道

原
收
費

站
單

日
最
大

交
通
量
  
 

(萬
輛
次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單

日
整

體
國

道

雙
向

最
大

車
流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1
)原

收
費
站
交
通
量
定
義
同
指
標

1。
 

(2
)單

日
最
大
交
通
量
係
指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所
有
日
交
通
量
中
最
大
者
。

反
映

國
道
最
大
使
用

需
求
量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為

31
2
萬
輛
次
；
10
2
年
為

29
8
萬
輛
次
，

1
03

年
較

10
2
年
增
加

5%
。
 

高
 

速
 

公
 

路
 

  

3
. 

國
1
高

雄
交

流
道

至
圓
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分
鐘
）
 

 

 

 
可
顯
示
國

1
主
線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服
務

水
準

，
具

政

策
性
質
。
 

1.
名
詞
定
義
：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之

計
算

係
依

照
高

速
公

路
局

計
算

模

式
，

利
用

電
子

收
費

系
統

(E
TC
)
與

車
輛

偵
測

系
統

(V
D)

之
偵

測
資

料
，
分
別
計
算
其
旅
行
時
間
後
，
再
加
權
平

均
所

得
。
 

2.
公
式
：
 




k
C

W
C

B
W

B
A

k t

/
)3

3
3

3
(

3
1 







 

A3
：
國

1
高
雄
交
流
道
至
國

1
圓
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B3
：
t
時
段
國

1
高
雄
交
流
道
至
國

1
圓
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E
T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以

5
分
鐘
為

1
個
時

段
；

 

C3
：
t
時
段
國

1
高
雄
交
流
道
至
國

1
圓
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WB
3：

ET
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C
3：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
B3
+
WC
3
=1
。
 

反
映

國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內

民
眾

使
用

國
道

之
整

體
感
受

變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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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高
 

速
 

公
 

路
 

 

4
. 

國
3
九

如
交

流
道

至
木
柵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分
鐘
）
 

 

 

 
新

增
指

標
(
註

4)
，

可
顯

示
國

3

主
線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服
務

水
準

，

具
政
策
性
質
。
 

1.
名
詞
定
義
：
 

高
乘
載
時
段
與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之
計
算
同
指
標

3。
 

2.
公
式
：
 




k
C

W
C

B
W

B
A

k t

/
)4

4
4

4
(

4
1 







 

A4
：
國

3
九
如
交
流
道
至
國

3
木
柵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B4
：
t
時
段
國

3
九
如
交
流
道
至
國

3
木
柵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ET
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C4
：
t
時
段
國

3
九
如
交
流
道
至
國

3
木
柵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WB
4：

ET
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C
4：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
B4
+
WC
4
=1
。
 

可
與

指
標

3
對

照
外

，
可

反
映

國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內
民

眾
使

用
國

道
之

整

體
感

受
變

化
，

亦
可

提
供

駕
駛

人
選

擇

路
線

之
參
考

。
 

 

 
5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原

收
費
站

平
均

交
通
量

（
萬

輛
次

/

日
）
 

 

 

 
可

顯
示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通
行

車
流

量
，

具
政

策
性

質
。
 

1.
名
詞
定
義
：
 

(1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為
高
速
公
路
局
公
布
之
暫
停
收
費
日
期
與
時
段
。
 

(2
)原

收
費
站
交
通
量
同
指
標

1。
 

2.
公
式
：
 55

5
CB

A


 

A5
：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原
收
費
站
平
均
交
通
量
；
 

B5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暫
停

收
費

期
間

車
輛

通
過

國
道

全
線

原
收

費
站

路

反
映

夜
間

免
收

通
行

費
措

施
移

轉
運

量

效
果
變
化
。
10
3
年
除
夕
至
初
五

21
-7

時
暫

停
收

費
時

段
平

均
交

通
量

為
75

萬
輛
次
，
較

10
2
年
除
夕
至
初
五

21
-7

時
（
暫
停
收
費
時
段
為

0-
7
時
）
之

70

萬
輛
次
增
加

7%
；
惟
今
年
原
規
劃

23
-6

時
暫

停
收

費
時

段
平

均
交

通
量

為
42

萬
輛
次
，
較

10
2
年

0-
7
時
之

45
萬
輛

次
減
少

6.
7%
。
 



 

附錄 D

D-6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段
ET
C
門
架
之
輛
次
總
和
；
 

C5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高
 

速
 

公
 

路
 

        

6
. 

國
5
蘇

澳
交

流
道

至
南
港

系
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旅
行
時

間
 

（
分

鐘
）
 

 

 

 

顯
示
特
定
國

5
蘇

澳
交

流
道

至
南

港

系
統

交
流

道
北

上

路
段

國
道

整
體

服

務
水
準
。
 

1.
名
詞
定
義
：
 

高
乘
載
時
段
與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之
計
算
同
指
標

3。
 

2.
公
式
：
 




k
C

W
C

B
W

B
A

k t

/
)6

6
6

6
(

6
1 







 

A6
：
國

5
蘇
澳
交
流
道
至
國

5
南
港
系
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B
6：

t
時

段
國

5
蘇

澳
交

流
道
至

國
5
南
港

系
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ET
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C
6：

t
時

段
國

5
蘇

澳
交

流
道
至

國
5
南
港

系
統

交
流

道
北

上
高

乘
載

時

段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
 

WB
6：

ET
C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C
6：

VD
平
均
旅
行
時
間
所
占
權
重
；
 

W
B6
+
WC
6
=1
。
 

顯
示

國
5
北
上
路

段
民

眾
使

用
國

5
雪

隧
之

感
受
變

化
以

及
國

5
雪
隧

壅
塞

問

題
嚴
重
程
度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為

47

分
鐘
，
10
2
年
為

36
分
鐘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加

11
分
鐘
。
 

 

高
 

速
 

公
 

路
 

 

7
. 

國
5
北

上
雪

隧
南

口
回
堵

長
度

之
時
段

占
上
午
/下

午

比
例
 

 
 


 

顯
示
特
定
國

5
北

上
路

段
民

眾
利

用

國
道

雪
隧

之
服

務

水
準
。
 

1.
名
詞
定
義
：
 

回
堵
長
度
為
每
半
小
時
記
錄
最
長
回
堵
長
度
，
並
以

0.
5
公
里
為
最

小
單
位
。
 

2.
公
式
：
 77

7
EB

A


，
77

7
ED

C


 

A7
：
上
午
回
堵
長
度

2~
5
公
里
占
上
午
比
例
；
 

顯
示

雪
隧

服
務

水
準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初

四
雪

隧
下

午
北

上
，

回
堵

超
過

5

公
里
之
時
段
比
例

8%
，
10
2
年
則
為

0；

1
03

年
初

四
雪

隧
下

午
北

上
回

堵
2
~5

公
里
之
時
段
比
例

63
%為

最
高
，
10
2
年

38
%為

最
高
。
 



 

附錄 D

D-7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B7
：
調
查
上
午
回
堵
長
度
介
於

2
至

5
公
里
之

調
查

次
數

和
；

 

C7
：
上
午
回
堵
長
度

5
公
里
以
上
占
上
午
比
例
；

 

D7
：
上
午
調
查
回
堵
長
度
在

5
公
里
以
上
之
調
查

次
數

和
；
 

E7
：
上
午
(0

時
至

12
時
)每

半
小
時
調
查

1
次
，
調
查
總
次
數
為

24

次
。
 77

7
JG

F


，
77

7
JI

H


 

F7
：
下
午
回
堵
長
度

2~
5
公
里
占
下
午
比
例
；
 

G7
：
調
查
下
午
回
堵
長
度
介
於

2
至

5
公
里
之
調

查
次
數

和
；

 

H7
：
下
午
回
堵
長
度

5
公
里
以
上
占
下
午
比
例
；

 

I7
：
下
午
調
查
回
堵
長
度
在

5
公
里
以
上
之
調
查

次
數

和
；
 

J7
：
下
午
(1
2
時
至

24
時
)每

半
小
時
調
查

1
次
，
調
查
總
次
數
為

24

次
。
 

3.
舉
例
：
 

1
03

年
初

四
雪
隧

下
午

北
上
，
回

堵
超

過
5
公

里
之

時
段

比
例

8
%
、

回
堵

2~
5
公
里
之
時
段
比
例

63
%為

最
高
。
 

高 速
 

公 路
 

 

8
. 

國
1
國

3
國

5

日
平

均
總
路

段
交

通
量

 

（
萬

輛
次

/

日
）
 


 

 
 

新
增

指
標

，
具

運

量
與

需
求

量
性

質
，

顯
示

國
道

南

北
雙

向
整

體
通

行

車
流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1
)路

段
係
指
國
道
設
置

ET
C
門
架
設
備
之
區
段
，
1
個
路
段
單
向

設
置

1
個

ET
C
門
架
。
 

(2
)路

段
交
通
量
為
車
輛
通
過
該
路
段

ET
C
門
架
之
次
數
。
 

2.
公
式
：
 88

8
CB

A


 

顯
示

縱
向
國

道
國

1、
國

3、
國

5
使

用

需
求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為

1,
87
3
萬

輛
次
；
10
2
年
為

1,
3
30

萬
輛
次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加

41
%。

 

 



 

附錄 D

D-8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A8
：
日
平
均
總
路
段
交
通
量
；
 

B8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1、
國

3、
國

5
所
有
路
段
交
通
量
總
和
；
 

C8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3.
舉
例
：
 

10
3
年

國
1、

國
3、

國
5
平
均
總
路
段
交
通
量

1,
87
3
萬
輛
次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1、
國

3、
國

5
全
線
總
路
段

ET
C
門
架
路
段
交
通

量
總
和

11
,2
38

萬
輛
次
/天

數
6
天

。
 

      

9
. 

國
1
國

3
分

流
比

率
 

 

 

 
新

增
指

標
，

可
顯

示
國

1
及
國

3
路

段
差

別
費

率
實

施

成
效

，
具

差
別

費

率
政
策
性
質
。
 

1.
名
詞
定
義
：
 

(1
)1

輛
車
行
駛
國
道

1
公

里
為

1
延

車
公

里
。

 

(2
)總

延
車
公
里
為
所
有
車
輛
行
駛
國
道
里
程
之
總
和
，
目
前
計
算

方
式
為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通
過
其
一

E
TC

門
架
之
車
輛
數
乘
以
該

門
架
所
在
路
段
之
長
度
，
再
加
總
所
有

路
段

之
延

車
公

里
數

。

2.
公
式
：
 

)9
9

(

9
:

)9
9

(

9
9

:
9

D
C

D

D
C

C
B

A





 

A9
：
國

1
分
流
比
率
；
 

B9
：
國

3
分
流
比
率
；
 

C9
：
國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總
延
車
公
里
；
 

D9
：
國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總
延
車
公
里
。
 

顯
示

國
1
及
國

3
路

段
差
別
費

率
實

施

成
效
。
例
如

10
3
年
國

1
國

3
實
施
差

別
費

率
，
國

3
自

新
竹

系
統
至

燕
巢

系

統
路

段
採
相

對
國

1
費

率
8
折

收
費

，

分
流
比
率
為

52
.5
:4
7.
5，

10
2
年
國

1

國
3
未

實
施
差

別
費

率
，

分
流

比
率

為

5
3.
5
:4
6
.5

，
1
03

年
分

流
效

果
略

較

1
02

年
為

佳
。
 

 

客
 

運
 

   

1
0.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班
次
數
/日

與
座

位
數

/

日
) 

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國

道
客

運

供
給
量
。
 

1.
公
式
：
 1010

10
EB

A


,
1010

10
ED

C


 

A1
0：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之
運
能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國
道

客
運

業
者

增
加

供
給
量
之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1
.
3
萬

班
次

，
與

1
0
0
年

相
較

成
長
約

17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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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B1
0：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道
全
線
客
運
班
次
數
總
和
；
 

C1
0：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之
運
能
；
 

D1
0：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道
全
線
客
運
座
位
數
總
和
；
 

E1
0：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國

道
客

運

業
者

對
春

節
疏

運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目

前
尚

無
平

常
日

歷
史
資

料
。

 

        

1
1.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運
送
人
次
/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國

道
客

運

運
送
旅
客
量
。
 

1.
公
式
：
 1111

11
CB

A


 

A1
1：

國
道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
 

B1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道
全
線
客
運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1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國
道

客
運

旅
客

量
變

化
。
以

10
3
年
春
節
為
例
，
日

平
均

載
客

數
30
.
5

萬
人

次
與

1
00

年
相

較
成
長

約
4%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春

節
民

眾

搭
乘

國
道

客
運

狀
況

之
變

化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目
前

尚
無

平
常

日
歷
史

資
料

。
 

客
 

運
 

1
2.

 國
道

客
運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運
送
人
次
) 


 

 
 

新
增

指
標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國

道
客

運
最

大

運
送
旅
客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單
日

最
大

係
指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國
道

客
運

所
有

日
運

送
人

次
中

最

大
者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國
道

客
運

最
大

使
用

需
求

量
變
化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春

節
民

眾

搭
乘

國
道

客
運

狀
況

之
變

化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目
前

尚
無

平
常

日
歷
史

資
料

。
 

 
1
3.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
 

 
 

新
增

指
標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示

整

1.
名
詞
定
義
：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為
由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管

轄
之

跨
縣

市
行

駛
的

客

展
現

1
：
可

反
映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供
給

量
變

化
。

以
1
03

年
春

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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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能
(班

次
數
/

日
) 

體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供
給
量
。
 

運
路
線
，
或
稱
長
途
客
運
。
 

2.
公
式
：
 1313

13
CB

A


 

A1
3：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班

次
數
)；

 

B1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全
線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提
供
班
次
數
總
和
；
 

C1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例
，

日
平

均
運

能
為

10
,2
0
3

班
次

與
10
0

年
相

較
減

少
約

1
2%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業
者

對
春

節
疏

運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目
前

尚
無

平
常
日

歷
史

資
料

。
 

客
 

運
 

1
4.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運

送
人
數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旅
客
運
送
需

求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同
指
標

13
。
 

2.
公
式
：
 1414

14
CB

A


 

A1
4：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
 

B1
4：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一
般
公
路
客
運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1
4：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一
般

客
運

客
運

旅
客

量
變

化
。
 

展
現

2：
可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目

前
尚

無
平

常

日
歷

史
資
料

。
 

客
 

運
 

1
5.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滿
載

班
次
數

比
率
 


 

 

 

新
增

指
標

，
具

服

務
水

準
性

質
，

顯

示
指

標
性

國
道

客

運
路

線
之

乘
客

候

車
狀
況
。
 

1.
名
詞
定
義
：
 

(1
)指

標
性
路
線
係
以
「
臺
北
－
臺
中
」、
「
臺
北

－
高

雄
」、
「
臺

北
－

宜

蘭
」
及
「
臺
北
－
羅
東
」
熱
門
路
線
為
代
表

。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尖
峰
時
段
係
指
假
期
前
一
日

12
時
至

2
2
時
與
假
期

結
束
前
一
日

8
時
至

20
時
。
 

(
3)

滿
載

班
次

名
詞

定
義

：
若

發
車

班
次

於
途

中
曾

處
於

無
空

位
之

狀

況
，
即
歸
納
為
滿
載
班
次
。
 

展
現

1
：
可

間
接

反
映

客
運

乘
客

候
車

時
間

長
短

變
化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新

增
指

標
，

尚
無

歷
史

資
料

。
 

展
現

2
：
比

較
各

指
標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之
狀

況
，

可
反

映
不

同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乘
客

候
車

時
間

長
短

。
 



 

附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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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2.
公
式
：
 1515

15
CB

A


 

A1
5：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滿
載
班
次
數
比
率
；
 

B1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滿
載
班
次
總
數
；
 

C1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發
車
班
次
總
數
。
 

展
現

3
：
可

與
指

標
路

線
週

休
二

日
尖

峰
時

段
比

較
(
週

休
二

日
尖

峰

時
段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週
休

二
日

營
運

實
績

平
均

尖
峰

時
段

滿
載

班
次
數

作
為

比
較

基
礎

)。
 

客
 

運
 

1
6.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分

鐘
) 


 

 

 

新
增

指
標

，
具

服

務
水

準
性

質
，

顯

示
指

標
性

國
道

客

運
路

線
之

行
車

狀

況
。
 

1.
名
詞
定
義
：
 

(1
)指

標
性
路
線
同
指
標

15
。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尖
峰
時
段
同
指
標

15
。
 

(2
)行

車
時
間
定
義
：
根
據
「
公
路
汽
車
客
運
動
態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之

行
車

軌
跡

資
料
，

自
系
統

接
收
到

該
班
次

車
輛

進
入

發
車

站
之

訊
號

的
時
間
，
至
系
統
接
收
到
車
輛
進
入
終
點
站

之
訊

號
的

時
間

。
 

2.
公
式
：
 1616

16
CB

A


 

A1
6：

國
道
客
運
指
標
性
路
線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
 

B1
6：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發
車

班
次
之

行
車

時
間

總

和
；
 

C1
6：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指
標
性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發
車
班
次
總
數
。
 

展
現

1
：
與

尖
峰

時
段

平
均

行
車

時
間

比
較

，
可

反
映

乘
客

搭
車

時
間

長
短

變
化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新
增

指
標

，
尚

無
歷

史
資

料
。
 

展
現

2
：
比

較
各

指
標

路
線

尖
峰

時
段

之
狀

況
，

可
反

映
不

同
路

線
乘

客
搭

車
時
間

長
短

。
 

展
現

3
：
可

與
指

標
路

線
週

休
二

日
尖

峰
時

段
比

較
(
週

休
二

日
尖

峰

時
段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週
休

二
日

營
運

實
績

之
平

均
尖

峰
時

段
行

車
時
間

作
為

比
較

基
礎

)。
 

觀
 

光
 

1
7.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日

平
均
旅

遊
人
次
(萬

人

次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遊
客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係
指

國
家

風
景

區
、

主
題

樂
園

、
國

家
公

園
、

國

家
農
場
、
國
家
森
林
遊
樂
區
。
 

2.
公
式
：
 

可
反

映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遊
客

量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20
3
萬
人
次
，
10
2
年

18
6

萬
人

次
，
10
3
年
較

10
2
年
增
加

9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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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1717
17

CB
A


 

A1
7：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日
平
均
旅
遊
人
次
；
 

B1
7：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旅
遊
人
次
總
和
；
 

C1
7：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1
8.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平
均
交

通
順

暢
比
 


 


 

 
具

服
務

水
準

性

質
，

顯
示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交
通

順
暢

程

度
。
 

1.
名
詞
定
義
：
 

(
1)

本
指

標
之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只
包

括
本

島
國

家
風

景
區

與
主

題
樂

園
，
國
家
風
景
區
以
處
為
單
位
。
 

(2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係
由
觀
光
局
選
擇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10
3
條
路
段
。
 

(
3)

交
通

順
暢

係
指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每
條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觀
察

其
上

下

午
尖
峰
時
段
各
觀
察

1
次
，
若
車
流
平
均
行
駛
速
率
維
持

30
~4
0K
PH

以
上
，
則
屬
交
通
順
暢
。
 

2.
公
式
：
 

)
18

*
18

*
18

(

18
18

E
D

C

B
A


 

A1
8：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平
均
交
通
順
暢
比
；
 

B1
8：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交
通
順
暢
總
次
數
；
 

C1
8：

上
下
午
尖
峰
數
為

2；
 

D1
8：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總
數
為

10
3；

 

E1
8：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可
反

映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交
通

順
暢
程

度
變

化
與

民
眾

整
體

感
受

變
化
。
10
3
年
總
體
交
通
順
暢
比

82
.9
3%
，
10
2
年
總
體
交
通
順
暢
比

9
1.
8
4%
，
10
3
年
較

10
2
年
減
少
 9

.7
%。

 

觀
 

光
 

1
9.

 5
處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平

 
 


 

新
增

指
標

，
顯

示

特
定

5
處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之

重

1.
名
詞
定
義
：
 

(1
)本

指
標
之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只
包
括
本
島

11
處
國
家
風
景
區
。
 

(2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係
觀
光
局
選
擇

5
處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之
重
點
疏

與
前

一
年
或

歷
年

比
較

，
可

反
映

5
處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整

體
交

通
順
暢

程
度

變
化

與
民

眾
對

5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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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均
交

通
順
暢

比
 

點
疏

運
路

段
整

體

交
通
順
暢
程
度
。

運
路
段
。
 

(3
)交

通
順
暢
同
指
標

18
。
 

2.
公
式
：
 

)
19

*
19

*
19

(

19
19

E
D

C

B
A


 

A1
9：

5
處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平
均
交
通
順
暢
比
；
 

B1
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5
處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交
通

順

暢
總
次
數
；
 

C1
9：

上
下
午
尖
峰
數
為

2；
 

D1
9：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總
數
為

37
；
 

E1
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熱
門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重

點
疏

運
路

段
感

受
變

化
。
 

5
處

分
別

為
日
月

潭
6
條
、

北
海

岸
10

條
、

東
北
角

7
條

、
大

鵬
灣

6
條

、
東

海
岸

8
條
，

共
計

37
條

。
 

 

觀
 

光
 

           

2
0.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比
例
 


 


 

 
具

服
務

水
準

性

質
，

顯
示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供
給

調
和

程

度
。
 

1.
名
詞
定
義
：
 

(1
)本

指
標
之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只
包
括

13
處
國
家
風
景
區
。
 

(2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量
係
指
於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該
停
車
空
間
每
日

擇
一
尖
峰
時
間
調
查
其
停
車
數
量
，
再
加
總
每
日

停
車

數
而

得
。

 

(
3)

停
車

空
間

供
給

量
為

該
停

車
空

間
之

停
車

格
數

量
乘

以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2.
公
式
：
 

(
1)
  

2020
20

FE
D


  

D2
0：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
 

E2
0：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量
；
 

與
前

一
年
或

歷
年

比
較

，
可

反
映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停

車
空

間
需

求
供

給
調

和
情

形
變

化
與
民

眾
對

整
體

停
車

服
務

感
受

變
化

。
 

以
10
3
年
春
節
為
例
，
統
計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大
型
車
停
車
空
間
占

90
%，

 

10
2
年

88
%；

10
3 
年
小
型
車
停
車
空
間

占
71
%，

1
02

年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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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觀
 

光
 

F2
0：

停
車
空
間
供
給
量
。
 

(
2)
  

2020
20

95.
0

95.
0

I

H
G


 

 
G2
0

0
.9
5：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比
例
；
 

H
20

0.
95
：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停
車
空

間
總

數
；
 

I2
0：

全
部
停
車
空
間
數
總
。
 

3.
舉
例
：
 

(1
)若

某
停
車
空
間
有

10
0
個
停
車
格
，
則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調
查

5
日

之
停

車
空
間

供
給

量
總

數
為

50
0，

若
調
查

5
日

之
尖

峰
時

段
總

計

有
45
0
輛
車
停
放
，
則
該
停
車
空
間
之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為

0.
9。

 

(2
)若

全
部
停
車
空
間
數
量
總
計
為

10
0
處
，
且
若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停
車
空
間
數
量
總
計
為

80
處
，
得
到

日
平
均
尖
峰
停
車
空
間
需
供
比
小
於

0.
95

之
比
例
為

80
%。

 

(3
)1
03

年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
統
計
需
供
比
<0
.9
5
之
大
型
車
停
車
空
間

占
90
%、

小
型
車
停
車
空
間
占

71
%。

 

 

觀
 

光
 

2
1.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接

駁
專
車

日
平

均
載
客

率
 

 

 

 
新

增
指

標
，

具
疏

運
政

策
性

質
，

顯

示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公
共

運
具

遊
客

使

用
程
度
。
 

1.
名
詞
定
義
：
 

(
1
)
本

指
標

之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只

包
括

國
家

風
景

區
、

主
題

樂
園

、
國

家
公
園
。
 

(
2
)
接

駁
專

車
為

在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特

定
地

點
之

間
往

來
接

送
遊

客
的

公
車
。
 

可
反

映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遊
客

使
用

公
共

運
具
變
化
量
。
例
如

10
3
年
春
節
假
期

12
條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接
駁
專
車
計

7
萬

3,
20
9
人
次
搭
乘
，
平
均
搭
乘
率
達

6
6%
。
 



 

附錄 D

D-15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2.
公
式
：
 2121

21
CB

A


  

A2
1：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接
駁
專
車
日
平
均
載
客
率
；
 

B2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總
載
客
人
數
；
 

C2
1：

總
座
位
數
。
 

3.
舉
例
：
 

10
3
年
接
駁
專
車
日
平
均
載
客
率

66
.2
%=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總
載
客

人
數

73
,2

09
人
次
/1
1
0,
5
95

座
位
。
 

10
2
年
春
節
假
期

16
 條

觀
光
遊
樂
地

區
接

駁
專
車
計

9
萬

3
千

人
次

搭
乘

，

平
均
搭
乘
率
達

68
%。

 

 

高
 

鐵
 

2
2.

 高
鐵

日
平
均

運
能
（
班

次
數

/日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日

）
 

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高

鐵
列

車

班
次

與
座

位
供

給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客
座
公
里
為
高
鐵
列
車
之
總
座
位
數
乘
以
其
行
駛

里
程

數
。
 

2.
公
式
：
 

2222
22

EB
A


 ，

2222
22

ED
C


 

A2
2：

高
鐵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之
運
能
；
 

B2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高
鐵
列
車
班
次
總
數
；
 

C2
2：

高
鐵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之
運
能
；
 

D2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高
鐵
客
座
公
里
數
總
和
；
 

E2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1)

可
反

映
高

鐵
增

加
班

次
數

之

變
化
。
10
3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開
行

1
7
3
班
。

較
1
0
2
年
春

節
(1

67
班
) 
+3

.7
8％

。
 

(
2)
 
可

反
映

高
鐵

增
加

座
位

里

程
數
供
給
量
之
變
化
。
10
3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提
供

56
.8
7

百
萬
座
位
公
里
，
較

10
2
年

春
節
（
53
.1
6
百
萬
）
+6
.9
8

％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高

鐵
對

春

節
疏

運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附錄 D

D-16 

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感
受

。
10
3

年
春
節

班
次
數

，

較
平
常
日
+2
7.
21
%，

座
位
里
程

數
較
平
常
日
+3
1.
41
％
。
 

  高
 

鐵
 

2
3.

 高
鐵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日

與
延
人

公
里
數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高

鐵
旅

客

運
送

量
與

延
人

公

里
數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延
人
公
里
：
高
鐵
運
送
每
位
旅
客
的
里
程
數

。
 

2.
公
式
：
 2323

23
EB

A


 ，
2323

23
ED

C


 

A2
3：

高
鐵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之
運
量
；
 

B2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高
鐵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2
3：

高
鐵
日
平
均
延
人
公
里
運
量
；
 

D2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高
鐵
列
車
運
送
延
人
公
里
總
和
；
 

E2
3：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可
反

映
高

鐵
運

送
旅

客
數

之
變

化
。

1
0
3
年

春
節

每
日

平
均

運
量

18
.0

萬
人
次
，
較

10
2
年
春
節

(
17
.0

萬
)
 +
5.
8
8％

，
較
平
常
日

+
38
.
15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高

鐵
對

春

節
旅

客
運

送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高
 

鐵
 

2
4.

 高
鐵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
 

 
 

新
增

指
標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高

鐵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
 

1
. 

名
詞
定
義
：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係
指
高
鐵
所
有
日
運
送
人
次

中
最

大
者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高
鐵

旅
客

最
大

使
用

需
求

量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2
1.
1
萬
人
次
，
較

10
2
年
春
節

(
20
.1

萬
)
+4
.9

8%
。
 

展
現

2：
春
節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21
.1

萬

人
次

，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

可
反

映
高

鐵
對

春
節

旅
客

運
送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例
如

1
03

年
21
.1

萬
人
次
，
較

平
常

日
之
日
均
運
量
+6
2.
3%
。
 

臺
 

25
. 
臺
鐵

日
平
均

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1
.名

詞
定
義
：
 

展
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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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鐵
 

運
能
（
班

次
數

/日
、
座
位
數
/

日
與

客
座
公

里
數
/日

）
 

示
整

體
臺

鐵
列

車

班
次

、
座

位
與

客

座
公
里
供
給
量
。

客
座
公
里
為
臺
鐵
列
車
之
總
座
位
數
乘
以
其

行
駛

里
程

數
。
 

2.
公
式
：
 

2525
25

GB
A


 
, 

2525
25

GD
C


，

2525
25

GF
E


 

A2
5：

臺
鐵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之
運
能
；
 

B2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鐵
全
線
所
有
列
車
班
次
總
數
；
 

C2
5：

臺
鐵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之
運
能
；
 

D2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鐵
全
線
所
有
列
車
座
位
總
數
；
 

E2
5：

臺
鐵
日
平
均
客
座
公
里
數
之
運
能
；
 

F2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鐵
全
線
所
有
客
座
公
里
總
數
；
 

G2
5：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
1)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提
供

班
次

數

之
變

化
。
例
如

1
0
3
年

日
平
均

運
能

（
班

次
數

）
1,
08
9
=,

較

10
2
年

1,
04
0
班
次
增
加

4.
7%
。
 

(
2)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提
供

座
位

里

程
數

供
給
量

之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5
千
萬
客
座
公
里
數
,較

10
2

年
4
.8

千
萬
客
座
公
里
數
增
加

7
.1
%。

 

展
現

2：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平

常
日
係
以

假
期

前
1
個

月
份

營
運

實
績

為

比
較

基
礎

)，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對

春
節

疏
運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臺
 

鐵
 

2
6.

 臺
鐵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日

與
延
人

公
里
數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臺

鐵
旅

客

運
送

量
與

旅
客

運

送
里
程
數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延
人
公
里
：
臺
鐵
運
送
每
位
旅
客
的
里
程
數

。
 

2.
公
式
：
 2626

26
EB

A


 ，
2626

26
ED

C


 

A2
6：

臺
鐵
日
平
均
運
送
人
次
之
運
量
；
 

B2
6：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鐵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2
6：

臺
鐵
日
平
均
延
人
公
里
運
量
；
 

D2
6：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臺
鐵
列
車
運
送
延
人
公
里
總
和
；
 

E2
6：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1)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運
送

旅
客

量
之
變
化
。
例
：
10
3
年
日

平
均

運
量

70
萬

人
次

,
較

10
2
年

68
.4

萬
人
次
增
加

2
.4
%。

 

(
2)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旅

客
運

送

里
程
數
之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日
平
均

3,
96
1
萬
延
人
公

里
,較

10
2
年

3
,7
56

萬
延

人
公
里
增
加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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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展
現

2
：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對
春

節
旅

客
運

送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2
7.

 臺
鐵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
 

 
 

新
增

指
標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臺

鐵
單

日
最

大
旅

客

運
送
量
。
 

1.
名
詞
定
義
：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係
指
臺
鐵
所
有
日
運
送
人
次

中
最

大
者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臺
鐵

客
運

最
大

使
用

需
求

量
變
化

。
 

展
現

2
：

春
節

單
日

最
大

運
量

則
達

88
.2

萬
人
次
，
較
平
常
日
增
加

約
41
.
8
%
。

與
平

常
日

比
較

，

可
反

映
臺

鐵
局

對
春

節
旅

客
運

送
之

努
力

，
並

接
近

民
眾

感

受
。

平
常

日
運

量
係

參
考

臺
鐵

1
02

年
全

年
平

均
日

運
量

，

62
.2

萬
人
次
為
計
算
值
。
 

臺
 

鐵
 

2
8.

 臺
鐵

準
點
率


 

 
 

具
服

務
水

準
性

質
，

顯
示

臺
鐵

列

車
準
點
程
度
。
 

1.
名
詞
定
義
：
 

列
車
準
點
係
列
車
實
際
迄
站
時
間
與
公
告
迄

站
時

間
差

小
於

等
於

5

分
鐘
者
。
 

2.
公
式
：
 2828

28
CB

A


  

A2
8：

臺
鐵
準
點
率
；
 

B2
8：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全
線
列
車
迄
站
時
間
延
誤

小
於

等
於

5
分

鐘
之

列

車
總
數
；
 

C2
8：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全
線
開
行
列
車
總
數
。
 

 

可
反

映
臺

鐵
旅

客
對

臺
鐵

列
車

準
點

情

形
感

受
度

變
化

以
及

臺
鐵

列
車

準
點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準
點
率

90
.5
6%
，
10
2

年
準
點
率

92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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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航
 

空
 

2
9.

 航
空

日
平
均

運
能
（
班

次
數

/日
與
座
位
數

/日
）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空

運
班

機

與
座

位
數

供
給

量
。
 

1.
公
式
：
 2929

29
EB

A


 
, 

2929
29

ED
C


 

A2
9：

航
空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之
運
能
；
 

B2
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航
空
運
輸
班
次
數
總
和
；
 

C2
9：

航
空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之
運
能
；
 

D2
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航
空
運
輸
座
位
數
總
和
；
 

E2
9：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整
體

航
空

增
加

供
給

量
之

變
化
。
 

 

 
3
0.

 航
空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空

運
旅

客

運
送
量
。
 

1.
公
式
：
 3030

30
CB

A


  

A3
0：

航
空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
 

B3
0：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航
空
運
輸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3
0：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空
運

旅
客

運
送

量
之

變
化

。
 

 

   海
 

運
 

3
1.

 海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
班

次
數

/日
與
座
位
數

/日
）
 


 

 
 

具
運

能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海

運
船

班

與
座

位
數

供
給

量
。
 

1.
公
式
：
 3131

31
EB

A


 ，
3131

31
ED

C


 

A3
1：

海
運
日
平
均
班
次
數
之
運
能
；
 

B3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海
運
航
班
次
數
總
和
；
 

C3
1：

海
運
日
平
均
座
位
數
之
運
能
；
 

D3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提
供
海
運
航
班
座
位
數
總
和
；
 

E3
1：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整
體

海
運

增
加

供
給

量
之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海
運

日
平

均
運
能

(班
次

數
)=
17
8
，

較
10
2
年

14
1，

增
加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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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指
標

名
稱
 

分
類
 

內
涵
 

分
析
方
式
 

展
現

方
式
 

基
 

本
 

政
 

策
 

特
 

定
 

 
3
2.

 海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日
）
 


 

 
 

具
運

量
性

質
，

顯

示
整

體
海

運
旅

客

運
送
量
。
 

1.
公
式
：
 3232

32
CB

A


  

A3
2：

海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
運
送
人
次
）
；
 

B3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海
運
航
班
運
送
人
次
總
和
；
 

C3
2：

春
節
疏
運
期
間
天
數
。
 

展
現

1
：
可

反
映

海
運

旅
客

運
送

量
之

變
化
。
例
如

10
3
年
海
運
日
平

均
運
量
=7
24

人
次
，
較

10
2
年

1
,3
40

人
次
，
減
少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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